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訴字第50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成輝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指定辯護  本院公設辯護人 林宜靜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

第15649號、第15650號、第2328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甲○○犯如附表所示各罪，各處如附表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

刑拾年。

其餘被訴部分無罪。 

　　犯罪事實

一、甲○○為代號AC000-A112123A號女子（下稱丙女）之同居

人。代號AC000-A112123號女子（民國00年0月生，下稱甲

女）、代號AC000-A112122號女子（000年0月生，下稱乙

女）均為丙女之女兒，代號AC000-A112122B號男子（下稱丁

男）為丙女之子。其等5人原共同居住在臺南市安南區安中

路某住處（地址詳卷，下稱安中路住處），詎甲○○竟分別

對甲女、乙女為以下行為：

　㈠甲○○依其與甲女日常相處互動情形，預見甲女係心智缺陷

之人，竟於112年4月初至同年4月17日其搬離安中路住處前

之期間內某4日，分別基於縱對心智缺陷之女子為強制性交

亦不違背其本意之犯意，於上開住處內，以違反甲女意願之

方法，其中2日各以陰莖插入甲女陰道內之方式，另2日各以

手指插入甲女陰道內之方式，而對甲女為強制性交行為得逞

共4次。

　㈡甲○○於110年9月間（乙女就讀國小5年級時）至112年4月1

7日其搬離安中路住處前之期間內某2日，分別基於對未滿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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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之女子為強制性交之犯意，各於上開住處之床上、地舖

上，以違反乙女意願之方法，以手撫摸乙女之生殖器、胸

部，並以舌舔乙女之胸部後，再以手指、陰莖插入乙女之陰

道內，而對乙女為強制性交行為得逞共2次。

　㈢甲○○於112年4月初至同年4月17日其搬離安中路住處前之

期間內某3日，在上開住處內，分別基於縱對心智缺陷之女

子為強制猥褻亦不違背其本意之犯意，以違反甲女意願之方

法，以手撫摸甲女之胸部、生殖器、臀部，而對甲女為強制

猥褻行為共3次。

　㈣甲○○於112年4月初至同年4月17日其搬離安中路住處前之

期間內某2日，在上開住處內，分別基於對未滿14歲之女子

為強制猥褻之犯意，以違反乙女意願之方法，以手撫摸乙女

之胸部、生殖器、臀部，而對乙女為強制猥褻行為共2次。

二、案經臺南市政府、丙女訴由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及臺

南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報告該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至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

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

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

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

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5定有明文。查本案以下所引用屬傳聞證據性質之證

據，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中表示同意有證據能力

（見本院卷一第93頁、第199頁、第200頁），本院審酌該證

據作成之情況，認均無不適當情事，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

之5規定，均有證據能力。

貳、有罪部分

一、訊據被告固然坦承伊知悉甲女、乙女之年紀，且有於犯罪事

實欄一㈠、㈢、㈣所載時間、地點，各以上述方式，對甲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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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強制性交、強制猥褻行為，及對乙女為強制猥褻行為等事

實，惟辯稱：伊不知道甲女、乙女係智能障礙之人，且伊不

曾對乙女為強制性交行為云云。經查：

　㈠被告係丙女之同居人，甲女、乙女、丁男均為丙女之子女，

其等5人原共同居住在安中路住處，被告於112年4月17日搬

離安中路住處；被告知悉甲女、乙女之年紀，其基於強制性

交之犯意，分別於犯罪事實欄一㈠所載時間、地點，以犯罪

事實欄一㈠所載方法，對甲女為強制性交行為得逞共4次；

其復基於強制猥褻之犯意，分別於犯罪事實欄一㈢、㈣所載

時間、地點，以犯罪事實欄一㈢、㈣所載方法，分別對甲女

為強制猥褻行為共3次，及對乙女為強制猥褻行為共2次等事

實，業據被告坦承不諱（見偵一卷第167、168頁、本院卷一

第92、95、97、98頁、第196至199頁），核與證人即被害人

甲女、乙女於偵查中及本院審理時之證述（見偵他卷第23至

30頁、第51至59頁、本院卷一第291、299、302、303、37

2、375）、證人丙女於偵查中之證述（見偵一卷第85至89

頁）、證人許育馨於警詢時、偵查中之證述（見警二卷第29

至32頁、偵二卷第35至38頁）、證人丁男於本院審理時之證

述（見本院卷一第363、366頁）情節相符，並有性侵害代號

與真實姓名對照表4份、性侵害犯罪事件通報表2份、現場平

面圖2紙、現場照片10張、甲女於偵查中標示之人體圖、手

繪圖及手寫文書共4紙、乙女之學籍資料表、甲女之國中學

籍資料表各1份在卷可稽（見本院不公開卷第3至11頁、第31

頁、第42頁、偵二卷密封資料袋、警一卷第31至33頁、警一

卷第35至39頁、偵他卷第39至45頁），足認被告此部分自白

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是以，被告於犯罪事實欄一㈠、

㈢、㈣所載時間、地點，分別以上開方式，對甲女為強制性

交、強制猥褻犯行，及對乙女為強制猥褻犯行，均堪以認

定。

　㈡被告於犯罪事實欄一㈡所載時間、地點，對乙女為強制性交

行為2次之事實，有以下證據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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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⒈證人乙女於偵查中證稱：「(問：你之前住在安中路這邊對

不對？)(被害人點頭)。」；「(問：安中路那邊有幾個人一

起住？)5個人，就我、姐姐、哥哥、爸爸跟媽媽。」；

「（《提示安中路現場照片7、8、9》問：這是你住的地方

的照片嗎？）是。」；「(問：你是睡在床鋪上面嗎？)對，

有我、姐姐跟哥哥。」；「(問：媽媽睡哪裡？)地鋪靠近我

們的位置，爸爸也是睡在地鋪。」；「《提示警員製作現場

平面圖》問：這張平面圖是否有畫出你們家的東西的大概擺

放位置？)是。」；「（問：爸爸媽媽跟哥哥姐姐睡的位置

像這張現場平面圖的樣子？)對，我睡哥哥跟姐姐的中

間。」；「問：(爸爸叫什麼名字？)甲○○。」；「(問：

爸爸有每天都跟你們一起住？)有。」；「(《提示成年女性

人體圖私密處》你都稱這地方是？)小妹妹。」；「(《提示

成年女性人體圖胸部》問：這邊的部位你都怎麼稱呼？)ㄅ

ㄥ(三聲)ㄋㄟㄋㄟ。」；「(《提示成年男性人體圖下體》

問：這部位你都怎麼叫？)小鳥。」；「(問：你有跟誰發生

什麼事情，才會去醫院檢查？)爸爸。」；「(問：爸爸跟你

發生什麼事情？)爸爸一直用我的下面。」；「(問：你說的

下面是指哪裡？)(手指女性人體圖的下面器官)。」；

「(問：你指的這個下面器官是你剛說的小妹妹？)對。」；

「(問：你說爸爸一直用你的下面，是用什麼地方用你的小

妹妹？)(被害人圈出男性人體圖陰莖及手的部位)。」；

「(問：爸爸用手怎麼用你的下面？)有用一根手指頭來回

摸。」；「(問：你剛剛圈出來的爸爸的小鳥怎麼用你的小

妹妹？)爸爸有把小鳥放進去小妹妹裡面。」；「(問：爸爸

的小鳥放進去你的小妹妹裡面後，有沒有做什麼動作？)前

後移動。」；「(問：爸爸的小鳥放進去你的小妹妹的地方

是在哪裡？)在家裡。」；「(《提示住家現場照片》問：是

在哪個地方？)在地鋪跟彈簧床上都有。」；「(問：在地鋪

這邊跟在彈簧床這邊是同一次嗎？)是不同時間。」；

「(問：你記得爸爸第一次這樣對你是在什麼時候？)不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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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問：是先在地鋪或者是彈簧床發生的？)先在床

上發生過。」；「(問：在彈簧床上發生過幾次？)有超過一

次。」；「(問：在地鋪上面發生過一次或超過一次？)超過

一次。」等語（見偵他卷第52至55頁）。

　⒉證人乙女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問：妳剛剛提到甲○○有

用他尿尿的地方用妳尿尿的地方？）是。」；「（《提示警

一卷第38頁照片》問：甲○○對妳做這件事情，是有發生在

床上也有發生在地鋪嗎？）都有。」；「《提示警一卷第38

頁照片》問：這個地方是否為妳與媽媽、哥哥、姐姐、甲○

○曾一起住的地方？）是。」；「（問：妳剛剛說甲○○有

在床上對妳做這件事情，是否記得過程？）（乙女書寫後庭

呈）」；「（問：妳寫『他用手摸我的下體，然後就慢慢摸

我的胸部、舔胸部，然後用小鳥弄我的下體』，是否如

此？）是。」；「（問：妳寫『他用小鳥弄我的下體』，他

有插進去妳的下體裡面嗎？）有。」；「（問：他有前後移

動嗎？）有。」；「（問：妳寫『他用手摸我的下體』，當

時是隔著妳內褲摸或伸進去內褲裡？）伸進去。」；

「（問：他後來有把妳的內褲脫掉嗎？或是拉下來？或是其

他？）拉下來。」；「（問：他用手摸妳下體的時候，他的

手指頭有沒有插入妳下體？）有插進去。」；「（問：所以

這次被告的手、小鳥都有插入妳下體？）是。」；「（問：

妳剛剛說地板上也有過，在地板上比較記得的情況，可以再

說明一下嗎？有先用手摸妳嗎？）有。」；「（問：他用手

摸妳哪裡？）就跟剛剛那張紙寫的一樣。」；「（問：所以

在地上那次，甲○○的手指頭也有摸妳下體？）有。」；

「（問：這次手指頭也有插進去？）有。」；「（問：這次

也有撫摸妳的胸部、舔胸部嗎？）有。」；「（問：甲○○

尿尿地方也有插入妳的下體嗎？）有。」等語（見本院卷一

第380頁、第384至386頁）。此外，復有乙女於偵查中所標

示之人體圖及手寫文書3紙、於本院審理時之手寫文書1紙附

卷可參（見偵他卷第69至73頁、本院卷一第40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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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⒊證人甲女於偵查中證稱：「(問：剛剛人體圖裡面你有把小

鳥圈起來，小鳥有做什麼事情？)(被害人於圖畫㈠我的身體

下體部位框出一個正方形，箭頭指出去寫小妹妹，在我的身

體右邊畫出長條形的圖案，箭頭指出寫小鳥、爸爸、碰，在

圖的右手邊寫出爸爸的小鳥來碰我的小妹妹)。」；「(問：

你剛才寫說『爸爸的小鳥來碰我小妹妹』，『碰』是指有插

進去嗎？)(被害人點頭)。」；「(問：爸爸把他的小鳥插進

你的小妹妹是在什麼地方？)(被害人在平面位置圖上面的

『床鋪』打勾)。」；「(問：爸爸把他的小鳥插進你的小妹

妹時，你在床上是什麼姿勢？)(被害人在紙上寫『躺』再寫

『我』)。」；「(問：那爸爸是什麼姿勢呢？)(被害人

『爬』)。」；「(問：你是指爸爸趴著嗎？)(被害人點

頭)。(問：你有沒有看過爸爸對妹妹做一樣的事情？)(被害

人點頭)。」；「(問：一次還是超過一次？)(被害人沉

默)。」；「(問：一次？)(被害人點頭)。」；「問：(那一

次在哪裡發生的？)家裡。」等語（見偵他卷第25至29

頁）。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問：《提示偵他卷第28頁筆

錄，偵他卷第37頁甲女手繪圖》這是之前檢察官有問妳『妳

有沒有看過爸爸對妹妹做一樣的事情？』這個地方妳再回想

一下，妳說妳有看到爸爸對妹妹做一樣的事情，當時妳看到

的情形是在床上做呢？還是地舖做？還是兩個地方都有做

過？）有看過，在床上看過，其他地方沒有。」；「（問：

妳看到的過程與妳之前畫的圖很像嗎？《提示偵他卷第37頁

甲女手繪圖》對。」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92、294頁）。

　⒋證人丁男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提示偵他卷第55頁筆

錄，乙女筆錄》問：你另外一個小妹也說她在床上被甲○○

用他的小鳥插進去她的『小妹妹』裡面，也就是她尿尿的地

方，跟剛剛你大妹的情形是一樣的，你有沒有看過甲○○把

他的小鳥放進你另外一個妹妹的『小妹妹』裡？）有。」；

「（問：『甲○○把他的小鳥放進你小妹妹尿尿的地方』這

件事情，你是看過一次還是看過一次以上？）很多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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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見本院卷一第364、365頁）。

　⒌綜上，乙女於偵查中、本院審理時指訴被告曾在安中路住處

之床上、地鋪上，以手撫摸乙女之生殖器、胸部，並以舌舔

乙女之胸部後，再以手指、陰莖插入乙女之陰道內等行為，

前後證述一致；且證人甲女、丁男均證稱曾見過被告對乙女

為性交行為（「小鳥」插進「小妹妹」）乙情；復參以卷附

安中路住處之現場平面圖及照片所示（見警卷第33、37、38

頁），該住處為套房，僅衛浴設備另外隔間，其餘部分為單

一空間，僅有一張床，地上有地鋪；換言之，居住成員除使

用衛浴設備外，進行日常吃飯、睡覺、休閒等活動時均無其

他空間相隔，所有居住成員係在同一空間中共同生活起居，

均可互相觀望、耳聞彼此舉止、言語，且甲女、乙女、丁男

均在學中，生活作息亦相近，是甲女、丁男均曾見過被告對

乙女為性交行為，應屬合理，而堪可採信，適足補強乙女上

開指訴。又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供稱：伊知道伊的行為是

錯誤的，違反乙女之意願等語（見本院卷一第95頁）。雖被

告於本案僅坦承對乙女為強制猥褻行為，然其對乙女為猥褻

行為，尚知悉違反乙女之意願，則其對乙女為侵害程度較高

之性交行為時，自亦知悉違反乙女之意願。是被告於犯罪事

實欄一㈡所載時間、地點，對乙女為強制性交行為2次之事

實，亦堪可認定。

　㈢關於被告是否預見甲女、乙女係心智缺陷之人之犯意認定：

　⒈查被害人甲女、乙女分別為中度智能障礙、輕度智能障礙之

人，此有甲女、乙女之身心障礙證明、甲女、乙女新樓醫院

心理衡鑑報告單各1份附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43頁、第45至

47頁數)，是以，甲女、乙女均為心智缺陷之人之客觀事實

堪以認定。

　⒉證人許育馨於警詢時證稱：伊是臺南市立○○國中（名稱詳

卷）資源班導師，甲女是伊班上的學生， 伊從她國一下學

期開始至國三下學期擔任她的導師，甲女是有通過特殊學生

鑑定及就學輔導會鑑定，鑑定是輕度智能障礙，她比較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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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去表達她想說的事情，可能要引導式的讓她說出來，機

械式的記憶是沒問題，例如國文注釋的背誦，單一明確的答

案是可以的，但是抽象或是需要理解的記憶就有困難，她接

受指令要很單一、很具體性，她一年級的時候還可跟同學正

常的互動只是反應慢，從二年級升三年級的時候整體表現就

變得很退縮，她原本是很信任伊，後來連伊跟她說話，她都

不敢回答，要用寫的，寫在本子上或紙條上面等語（見警二

卷第29至30頁）。足認甲女之智能障礙情形確已影響其日常

應對、表達及人際互動。

　⒊參以被告於本院訊問及審理時供稱：伊於113年4月8日入監

前與丙女同居4年，住在安中路1年多，後來搬去永康，永康

只有伊與丙女、丁男同住，甲女、乙女去高雄讀書；伊平常

會跟三個小孩聊天，會接甲女放學；伊問過丙女關於丁男之

狀況，丙女說丁男為中度智能障礙之人等語（見偵一卷第12

7頁、本院卷二第40頁）。又甲女為00年0月出生之人，其與

被告同住安中路住處時已就讀國中，並非稚幼孩童，一般人

值此年齡，已具備基本理解及表達能力，但由甲女於112年4

月21日檢察官訊問時，及其於113年10月15日本院審理時進

行交互詰問之過程可知，甲女之理解與表達能力相當有限，

僅能表達簡單字語，需輔以繪圖、書寫方式說明。此參諸本

案司法詢問員曾筱珊於偵查中證稱：甲女可以表達今天、昨

天、前天是星期幾，也可以說出今天是112年4月21日，可以

分辨上午建立關係的時間是早上，但無法分辨一週有幾天、

無法辨識沒有數字的時鐘。針對數字概念可以數數，分辨數

量多寡、分辨顏色，但不具有加減的能力，空間概念也較缺

乏，確認她形容動作的動詞，當事人可以分辨放、捏、摸、

打、推、拉、抱及親，也可分辨感受性問題(開心、傷心、

生氣、害怕），當事人思考時間較長，表達能力不足等語

（見偵他卷第26頁）。足見甲女之理解及表達能力確迥異於

同齡之人，通常智識之人與甲女僅需片刻相處，即可輕易察

覺，被告與甲女同住在安中路住處1年多，以父女關係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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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處，應已發覺甲女之心智與一般少年不同。況被告知悉丁

男亦為中度智能障礙之人，而瞭解與中度智能障礙之人相處

情形，其長期與甲女、丁男同住在安中路住處，該處僅為一

套房，除衛浴設備以外，居住成員間並別無其他獨立空間，

故彼此互動關係緊密，個人吃飯、睡覺、休閒等日常舉止均

互相陪伴左右，甲女、丁男均稱呼被告為「爸爸」，顯見其

等互動親密，猶如親子關係，被告在如此長期、互動緊密之

相處下，自能察覺甲女之表達與反應能力與丁男相近，而預

見甲女為心智缺陷之人。

　⒋乙女雖為輕度智能障礙之人，但其程度僅為輕度，而輕度智

能障礙之人，通常在較為繁瑣、複雜事務等方面之表現不如

常人，而就日常生活一般事務之表現則為普通或略為低下，

未必有特別明顯不如常人之情形，是一般人如未深入瞭解，

未必可察覺異狀。參以乙女於112年4月24日檢察官訊問時及

113年10月29日本院審理時之作證過程，其理解及表達能力

較甲女高，並能以手寫方式完整敘述被害過程（見本院卷一

第409頁），堪認乙女之智能障礙情形對其應對、表達及人

際互動之影響較低，被告或有可能未察覺乙女之智能障礙情

形，是其堅稱不知悉乙女為輕度智能障礙之人乙情非無可

信，此外，復無其他積極證據證明被告明知或預見乙女為智

能障礙之人，公訴意旨雖認被告明知乙女為智能障礙之人云

云，即難遽採。

　㈣被告及其辯護人雖以前詞置辯，惟經查與上開證據不符，被

告所辯應屬卸責之詞，難以信採。

　㈤綜上所述，被告上開犯行堪以認定，本案事證明確，應依法

　　論罪科刑。

二、論罪科刑

　㈠按所謂猥褻行為，係指性交以外，在客觀上足以誘起他人性

慾，在主觀上足以滿足自己性慾之一切行為而言（最高法院

108年度台上字第60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所謂「違反其

意願之方法」，並不以類似同條項前段所列舉之強暴、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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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恐嚇或催眠術等方法為必要，祇要行為人主觀上具備侵

害被害人性自主之行使、維護，以任何違反被害人意願之方

法為性交者，均屬之（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360號刑事

判決意旨參照）。再按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家庭暴力，指家

庭成員間實施身體、 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

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所謂家庭暴力罪，指家庭成員間故意

實施家庭暴力行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規定之犯罪；本法所定

家庭成員，包括下列各員及其未成年子女：現有或曾有同居

關係、家長家屬或家屬間關係者，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1

款、第2款、第3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按刑法第222條第1項之

加重強制性交罪，除第2款規定對未滿14歲之男女犯之者

外，別無對於14歲以上、未滿18歲之男女犯之者，亦列為加

重強制性交罪之規定。如行為人對於12歲以上、未滿14歲之

精神、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少年犯強制性交罪者，構

成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2款、第3款之加重強制性交罪，僅依

該條款處以該罪之法定刑7年以上有期徒刑。而行為人如對

於同屬14歲以上、未滿18歲之精神、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

陷之少年犯強制性交罪者，構成刑法第222條第項第3款之加

重強制性交罪，再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

第1項前段規定加重其刑，不啻二度加重其刑，顯失公平；

是就此情形，應以其對14歲以上、未滿18歲之少年犯刑法第

221條第1項強制性交罪，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加重其刑，並與所犯刑法第222條第1項

第3款之強制性交罪，依法條競合原則，擇一適用之，始為

適法（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096號刑事判決意旨參

照）。

　㈡經查：

　⒈被害人甲女係00年0月出生之人，其於112年4月間已滿14

歲；被害人乙女係000年0月0日出生之人，其於112年間係未

滿14歲之人，有真實姓名對照表2份在卷可查（見不公開卷

第9、1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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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⒉被告對被害人甲女、乙女為撫摸胸部、生殖器、臀部等行

為，主觀上係在滿足性慾，客觀上亦足以刺激他人之性慾，

均屬猥褻行為。　

　⒊被告對甲女為性交、猥褻行為，及對乙女為猥褻行為時，均

未詢問其等意願，亦未經過甲女、乙女同意，被告知悉自己

行為違反其等意願等情，業據被告供認明確（見本院卷一第

94、95頁）；又被告對乙女為侵害程度較高之性交行為時，

自亦不可能得乙女同意，而知悉違反乙女之意願，是被告對

甲女、乙女所為上開性交、猥褻行為均係違反甲女、乙女之

意願，構成違反被害人意願之方法，而符合強制構成要件。

　⒋核被告就犯罪事實欄一㈠所為，係犯刑法第222條第1項3款

對心智缺陷之女子犯強制性交罪；其就犯罪事實欄一㈢所

為，係犯刑法第224條之1、第222條第1項第3款對心智缺陷

之女子犯強制猥褻罪。至被告對甲女為犯罪事實欄一㈠、㈢

所示行為時，甲女雖屬14歲以上未滿18歲之人，揆諸上開說

明，均不再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

段規定加重其刑。

　⒌核被告就犯罪事實欄一㈡所為，係犯刑法第222條第1項2款

對未滿十四歲之女子犯強制性交罪；其就犯罪事實欄一㈣所

為，係犯刑法第224條之1、第222條第1項第2款對未滿十四

歲之女子犯強制猥褻罪。公訴意旨雖認被告就犯罪事實欄一

㈡部分，亦犯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3款對心智缺陷之女子犯

強制性交罪，惟本院既認被告並未明知或預見乙女為心智缺

陷之人，即無從對被告論以該款之罪，又此部分僅涉及加重

條件之變更，仍屬構成要件及法條相同之罪，自無庸變更起

訴法條。

　⒍被告與甲女、乙女案發時同住在安中路住處，為家長家屬或

家屬間關係，被告上開所犯均屬於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2

款之家庭暴力罪，惟因家庭暴力防治法之上開條文並無罰則

規定，是均僅依刑法規定予以論罪科刑。

　⒎被告上開所犯數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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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11罪）。

　㈢爰審酌被告於案發時與丙女係同居男女朋友關係，其與丙女

及甲女、乙女、丁男共同居住在安中路住處，甲女、乙女均

稱呼其「爸爸」，雙方相處猶如父女，被告本應善待甲女、

乙女，竟對甲女、乙女為上開強制性交、強制猥褻行為，且

次數共達11次，甚為可責；兼衡其年紀、素行（前曾犯竊

盜、侵占案件，經法院判處罪刑，詳卷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

前案記錄表）、犯罪方法及所生侵害、智識程度（學歷為高

中肄業）、家庭狀況（離婚、育有一名子女、現已成年）、

經濟狀況（職業為版模工、每月收入約新臺幣4至5萬元）；

及參酌被告就罪事實欄一㈠、㈢部分雖坦承強制性交、強制

猥褻之事實，但否認預見甲女係心智缺陷之人；就罪事實欄

一㈣部分坦承全部犯罪事實；而就犯罪事實欄一㈡部分全部

否認犯罪事實之犯後態度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

之刑。另本院考量被告所犯各罪之罪質、犯罪時間、地點、

方法等犯罪情節及所生危害，認如以實質累加之方式定應執

行刑，則處罰之刑度顯將超過其行為之不法內涵，而違反罪

責原則，因生命有限，刑罰對被告造成之痛苦程度，係隨刑

度增加而生加乘效果，而非以等比方式增加，是則以隨罪數

增加遞減其刑罰之方式，當足以評價被告行為之不法性之法

理（即多數犯罪責任遞減原則），定應執行之刑如主文所

示。

參、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以：㈠被告於甲女就讀國小6年級時即108年（起

訴書誤載為109年，業據檢察官當庭更正）9月後，甲女未滿

14歲時，在安中路住處之房間內，以違反甲女意願之方法，

以陰莖插入甲女陰道內，對甲女為強制性交行為1次。㈡於1

10年10月甲女滿14歲後至112年2月28日前某時，在安中路住

處之房間內，以違反甲女意願之方法，以陰莖插入甲女陰道

內，對甲女為強制性交行為1次。因認被告就㈠部分係涉犯

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對未滿十四歲、心智缺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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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犯強制性交罪；就㈡部分則係涉犯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

3款對心智缺陷之女子犯強制性交罪。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

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

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檢察官對於起訴之

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

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

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

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

128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被害人之為證人，與通常一般

第三人之為證人不侔。被害人就被害經過所為之陳述，其目

的在於使被告受刑事訴追處罰，與被告處於絕對相反之立

場，其陳述或不免渲染、誇大。是被害人縱立於證人地位具

結而為指證、陳述，其供述證據之證明力仍較與被告無利害

關係之一般證人之陳述為薄弱。從而，被害人就被害經過之

陳述，除須無瑕疵可指，且須就其他方面調查又與事實相

符，亦即仍應調查其他補強證據以擔保其指證、陳述確有相

當之真實性，而為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者，始得採為

論罪科刑之依據，非謂被害人已踐行人證之調查程序，即得

恝置其他補強證據不論，逕以其指證、陳述作為有罪判決之

唯一證據（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6017號刑事判決意旨參

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此部分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之供述，及

證人甲女、乙女、丙女、丁男之證述，及性侵害代號與真實

姓名對照表4份、性侵害犯罪事件通報表2份、現場平面圖2

紙、現場照片10張、甲女於偵查中所標示之人體圖、手繪圖

及手寫文字4紙等件，為其論據。訊據被告堅詞否認有於上

開時間、地點對甲女為強制性交行為之行為，辯稱：伊沒有

在甲女讀國小6年級時對其為強制性交行為等語。

四、經查：

　㈠證人甲女雖於偵查中、本院審理時證稱：「(問：你剛才寫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十三頁



說『爸爸的小鳥來碰我小妹妹』，『碰』是指有插進去

嗎？)(被害人點頭)。」；「(問：爸爸的小鳥有沒有在你的

小妹妹裡面動來動去？)（被害人在紙上上面寫忘了)。」；

「(問：爸爸把他的小鳥插進你的小妹妹是在什麼地方？)

(被害人在平面位置圖上面的『床鋪』打勾)。」；「(問：

爸爸把他的小鳥插進你的小妹妹時，你在床上是什麼姿

勢？)(被害人在紙上寫『躺』再寫『我』)。」；「(問：那

爸爸是什麼姿勢呢？)(被害人『爬』)。」；「(問：第一次

發生這樣的事情是什麼時候？)(被害人寫小六)。」；

「(問：小六第一次發生這樣的事後到今年228間，還有無發

生過這樣的事情？)(被害人點頭)。」；「(問：你是指爸爸

趴著嗎？)(被害人點頭)。」：「(問：爸爸用趴著姿勢是有

動還是都沒有動？)(被害人寫「有」)」；「（問：小六發

生時，妳哥哥跟妹妹都在床上，除了那次以外，還有無另外

一次爸爸對妳做這樣的事情？就是第一次發生後有無發生第

二次？）有。」等語（見偵他卷第27、28頁、本院卷一第29

1、292、299頁）。且證人乙女於偵查中、本院審理時證

稱：「(問：爸爸除了對你這樣做以外，你還知不知道爸爸

有對誰這樣做？)我有看過爸爸對姐姐做一樣的事情。」；

「(問：你看過幾次爸爸對姐姐這樣做？)超過一次，次數我

記不得了。」；「（《提示偵他卷第56頁筆錄》問：檢察官

問妳『爸爸除了對妳這樣做以外，妳還知不知道爸爸有對誰

這樣做』，妳回答『我有看過爸爸對姐姐做一樣的事情』，

甲○○把他的小鳥放進姐姐的小妹妹時，妳記不記得妳當時

在唸哪個學校？）○○國小。」；「（問：『甲○○把他的

小鳥放進姐姐的小妹妹』這樣的事情是只有一次，還是超過

一次？）很多次。」等語（見偵他卷第56頁、本院卷一第37

2、375頁）。證人丁男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問：你有沒

有看過甲○○用他的小鳥插進去你大妹尿尿的地方？）

有。」；「（問：你除了那一次以外，還有沒有看到另外一

次甲○○把他的小鳥插進你大妹的小妹妹？）很多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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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見本院卷一第363、364頁）。

　㈡證人甲女雖指訴，被告在其就讀國小6年級時被告對其第1次

為「小鳥插進小妹妹」行為，國小6年級第一次發生後到112

年2月28日前，被告亦曾對甲女為上開行為，證人乙女、丁

男固亦證稱曾見過被告對以為上開行為。然依據證人丙女於

偵查中證稱：伊是110年6月8日搬到安中路住處等語（見偵

一卷第87頁），則108年9月間甲女讀國小6年級時，證人丙

女、甲女、乙女、丁男均尚未住在安中路住處，公訴意旨認

被告在安中路住處對甲女為強制性交行為，即非無疑。又參

以本案司法詢問員曾筱珊於偵查中證稱：甲女可以表達今

天、昨天、前天是星期幾，也可以說出今天是112年4月21

日，可以分辨上午建立關係的時間是早上，但無法分辨一週

有幾天；乙女可以分辨今天星期幾，昨天、前天跟後天都可

以回答正確，知道今天是112年4月，但日期不曉得、缺乏抽

象的概念等語（見偵他卷第26頁、第58頁），堪認甲女、乙

女對於分辨時間點之能力均有不足；而證人丁男為中度智能

障礙之人，其分辨時間點之能力應不可能更勝於甲女、乙

女。則證人乙女、丁男所證曾見過被告對甲女為「小鳥插進

小妹妹」行為，非無可能是被告所坦承之112年4月所發生之

事，尚不足據以補強甲女所指訴此部分被害事實。此外，檢

察官所提其他證據亦均不足補強被告有於108年9月間、110

年10月間至112年2月28日前曾對甲女為強制性交行為，即無

從僅憑甲女之指訴遽對被告為有罪之認定。

五、綜上所述，公訴意旨雖依證人甲女之指訴，認被告尚另對甲

女為此部分犯行，然公訴人所提其他證據均不足補強甲女此

部分指訴，而容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

事證足以證明，揆諸上開說明，要屬不能證明犯罪，自應就

被告此部分犯行均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

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坤城起公訴，檢察官乙○○到庭執行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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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0　　日

　　　　　　　　　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黃琴媛

　　　　　　　　　　　　　　　　　　　法　官　謝　昱

　　　　　　　　　　　　　　　　　　　法　官　陳鈺雯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李文瑜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21條

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

而為性交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222條

犯前條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

一、二人以上共同犯之。

二、對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犯之。

三、對精神、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人犯之。

四、以藥劑犯之。

五、對被害人施以凌虐。

六、利用駕駛供公眾或不特定人運輸之交通工具之機會犯之。

七、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犯之。

八、攜帶兇器犯之。

九、對被害人為照相、錄音、錄影或散布、播送該影像、聲音、

電磁紀錄。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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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刑法第224條

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

法，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24條之1

犯前條之罪而有第222條第1項各款情形之一者，處3年以上10年

以下有期徒刑。

 

附表

 

 

【卷宗簡稱對照表】　　

一、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3年度侵訴字第50號卷3宗：本院卷一、

二、本院不公開卷。

二、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他字第2356號卷1宗：偵他卷。

三、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5650號卷1宗：偵二

卷。  

四、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3282號卷1宗：偵三

卷。

五、南市警婦偵字第1120258720號卷1宗：警一卷。

六、南市警婦偵字第1120259044號卷1宗：警二卷。

　　　　　　　　　

編號 犯罪事實 罪名及宣告刑

1 犯罪事實欄一㈠ 甲○○對心智缺陷之女子犯強制性交

罪，共肆罪，各處有期徒刑柒年肆月。

2 犯罪事實欄一㈡ 甲○○對未滿十四歲之女子犯強制性交

罪，共貳罪，各處有期徒刑柒年捌月。

3 犯罪事實欄一㈢ 甲○○對心智缺陷之女子犯強制猥褻

罪，共參罪，各處有期徒刑參年貳月。

4 犯罪事實欄一㈣ 甲○○對未滿十四歲之女子犯強制猥褻

罪，共貳罪，各處有期徒刑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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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訴字第50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成輝






指定辯護  本院公設辯護人 林宜靜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15649號、第15650號、第2328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甲○○犯如附表所示各罪，各處如附表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拾年。
其餘被訴部分無罪。 
　　犯罪事實
一、甲○○為代號AC000-A112123A號女子（下稱丙女）之同居人。代號AC000-A112123號女子（民國00年0月生，下稱甲女）、代號AC000-A112122號女子（000年0月生，下稱乙女）均為丙女之女兒，代號AC000-A112122B號男子（下稱丁男）為丙女之子。其等5人原共同居住在臺南市安南區安中路某住處（地址詳卷，下稱安中路住處），詎甲○○竟分別對甲女、乙女為以下行為：
　㈠甲○○依其與甲女日常相處互動情形，預見甲女係心智缺陷之人，竟於112年4月初至同年4月17日其搬離安中路住處前之期間內某4日，分別基於縱對心智缺陷之女子為強制性交亦不違背其本意之犯意，於上開住處內，以違反甲女意願之方法，其中2日各以陰莖插入甲女陰道內之方式，另2日各以手指插入甲女陰道內之方式，而對甲女為強制性交行為得逞共4次。
　㈡甲○○於110年9月間（乙女就讀國小5年級時）至112年4月17日其搬離安中路住處前之期間內某2日，分別基於對未滿14歲之女子為強制性交之犯意，各於上開住處之床上、地舖上，以違反乙女意願之方法，以手撫摸乙女之生殖器、胸部，並以舌舔乙女之胸部後，再以手指、陰莖插入乙女之陰道內，而對乙女為強制性交行為得逞共2次。
　㈢甲○○於112年4月初至同年4月17日其搬離安中路住處前之期間內某3日，在上開住處內，分別基於縱對心智缺陷之女子為強制猥褻亦不違背其本意之犯意，以違反甲女意願之方法，以手撫摸甲女之胸部、生殖器、臀部，而對甲女為強制猥褻行為共3次。
　㈣甲○○於112年4月初至同年4月17日其搬離安中路住處前之期間內某2日，在上開住處內，分別基於對未滿14歲之女子為強制猥褻之犯意，以違反乙女意願之方法，以手撫摸乙女之胸部、生殖器、臀部，而對乙女為強制猥褻行為共2次。
二、案經臺南市政府、丙女訴由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及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報告該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查本案以下所引用屬傳聞證據性質之證據，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中表示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一第93頁、第199頁、第200頁），本院審酌該證據作成之情況，認均無不適當情事，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均有證據能力。
貳、有罪部分
一、訊據被告固然坦承伊知悉甲女、乙女之年紀，且有於犯罪事實欄一㈠、㈢、㈣所載時間、地點，各以上述方式，對甲女為強制性交、強制猥褻行為，及對乙女為強制猥褻行為等事實，惟辯稱：伊不知道甲女、乙女係智能障礙之人，且伊不曾對乙女為強制性交行為云云。經查：
　㈠被告係丙女之同居人，甲女、乙女、丁男均為丙女之子女，其等5人原共同居住在安中路住處，被告於112年4月17日搬離安中路住處；被告知悉甲女、乙女之年紀，其基於強制性交之犯意，分別於犯罪事實欄一㈠所載時間、地點，以犯罪事實欄一㈠所載方法，對甲女為強制性交行為得逞共4次；其復基於強制猥褻之犯意，分別於犯罪事實欄一㈢、㈣所載時間、地點，以犯罪事實欄一㈢、㈣所載方法，分別對甲女為強制猥褻行為共3次，及對乙女為強制猥褻行為共2次等事實，業據被告坦承不諱（見偵一卷第167、168頁、本院卷一第92、95、97、98頁、第196至199頁），核與證人即被害人甲女、乙女於偵查中及本院審理時之證述（見偵他卷第23至30頁、第51至59頁、本院卷一第291、299、302、303、372、375）、證人丙女於偵查中之證述（見偵一卷第85至89頁）、證人許育馨於警詢時、偵查中之證述（見警二卷第29至32頁、偵二卷第35至38頁）、證人丁男於本院審理時之證述（見本院卷一第363、366頁）情節相符，並有性侵害代號與真實姓名對照表4份、性侵害犯罪事件通報表2份、現場平面圖2紙、現場照片10張、甲女於偵查中標示之人體圖、手繪圖及手寫文書共4紙、乙女之學籍資料表、甲女之國中學籍資料表各1份在卷可稽（見本院不公開卷第3至11頁、第31頁、第42頁、偵二卷密封資料袋、警一卷第31至33頁、警一卷第35至39頁、偵他卷第39至45頁），足認被告此部分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是以，被告於犯罪事實欄一㈠、㈢、㈣所載時間、地點，分別以上開方式，對甲女為強制性交、強制猥褻犯行，及對乙女為強制猥褻犯行，均堪以認定。
　㈡被告於犯罪事實欄一㈡所載時間、地點，對乙女為強制性交行為2次之事實，有以下證據可證：
　⒈證人乙女於偵查中證稱：「(問：你之前住在安中路這邊對不對？)(被害人點頭)。」；「(問：安中路那邊有幾個人一起住？)5個人，就我、姐姐、哥哥、爸爸跟媽媽。」；「（《提示安中路現場照片7、8、9》問：這是你住的地方的照片嗎？）是。」；「(問：你是睡在床鋪上面嗎？)對，有我、姐姐跟哥哥。」；「(問：媽媽睡哪裡？)地鋪靠近我們的位置，爸爸也是睡在地鋪。」；「《提示警員製作現場平面圖》問：這張平面圖是否有畫出你們家的東西的大概擺放位置？)是。」；「（問：爸爸媽媽跟哥哥姐姐睡的位置像這張現場平面圖的樣子？)對，我睡哥哥跟姐姐的中間。」；「問：(爸爸叫什麼名字？)甲○○。」；「(問：爸爸有每天都跟你們一起住？)有。」；「(《提示成年女性人體圖私密處》你都稱這地方是？)小妹妹。」；「(《提示成年女性人體圖胸部》問：這邊的部位你都怎麼稱呼？)ㄅㄥ(三聲)ㄋㄟㄋㄟ。」；「(《提示成年男性人體圖下體》問：這部位你都怎麼叫？)小鳥。」；「(問：你有跟誰發生什麼事情，才會去醫院檢查？)爸爸。」；「(問：爸爸跟你發生什麼事情？)爸爸一直用我的下面。」；「(問：你說的下面是指哪裡？)(手指女性人體圖的下面器官)。」；「(問：你指的這個下面器官是你剛說的小妹妹？)對。」；「(問：你說爸爸一直用你的下面，是用什麼地方用你的小妹妹？)(被害人圈出男性人體圖陰莖及手的部位)。」；「(問：爸爸用手怎麼用你的下面？)有用一根手指頭來回摸。」；「(問：你剛剛圈出來的爸爸的小鳥怎麼用你的小妹妹？)爸爸有把小鳥放進去小妹妹裡面。」；「(問：爸爸的小鳥放進去你的小妹妹裡面後，有沒有做什麼動作？)前後移動。」；「(問：爸爸的小鳥放進去你的小妹妹的地方是在哪裡？)在家裡。」；「(《提示住家現場照片》問：是在哪個地方？)在地鋪跟彈簧床上都有。」；「(問：在地鋪這邊跟在彈簧床這邊是同一次嗎？)是不同時間。」；「(問：你記得爸爸第一次這樣對你是在什麼時候？)不記得。」；「(問：是先在地鋪或者是彈簧床發生的？)先在床上發生過。」；「(問：在彈簧床上發生過幾次？)有超過一次。」；「(問：在地鋪上面發生過一次或超過一次？)超過一次。」等語（見偵他卷第52至55頁）。
　⒉證人乙女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問：妳剛剛提到甲○○有用他尿尿的地方用妳尿尿的地方？）是。」；「（《提示警一卷第38頁照片》問：甲○○對妳做這件事情，是有發生在床上也有發生在地鋪嗎？）都有。」；「《提示警一卷第38頁照片》問：這個地方是否為妳與媽媽、哥哥、姐姐、甲○○曾一起住的地方？）是。」；「（問：妳剛剛說甲○○有在床上對妳做這件事情，是否記得過程？）（乙女書寫後庭呈）」；「（問：妳寫『他用手摸我的下體，然後就慢慢摸我的胸部、舔胸部，然後用小鳥弄我的下體』，是否如此？）是。」；「（問：妳寫『他用小鳥弄我的下體』，他有插進去妳的下體裡面嗎？）有。」；「（問：他有前後移動嗎？）有。」；「（問：妳寫『他用手摸我的下體』，當時是隔著妳內褲摸或伸進去內褲裡？）伸進去。」；「（問：他後來有把妳的內褲脫掉嗎？或是拉下來？或是其他？）拉下來。」；「（問：他用手摸妳下體的時候，他的手指頭有沒有插入妳下體？）有插進去。」；「（問：所以這次被告的手、小鳥都有插入妳下體？）是。」；「（問：妳剛剛說地板上也有過，在地板上比較記得的情況，可以再說明一下嗎？有先用手摸妳嗎？）有。」；「（問：他用手摸妳哪裡？）就跟剛剛那張紙寫的一樣。」；「（問：所以在地上那次，甲○○的手指頭也有摸妳下體？）有。」；「（問：這次手指頭也有插進去？）有。」；「（問：這次也有撫摸妳的胸部、舔胸部嗎？）有。」；「（問：甲○○尿尿地方也有插入妳的下體嗎？）有。」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80頁、第384至386頁）。此外，復有乙女於偵查中所標示之人體圖及手寫文書3紙、於本院審理時之手寫文書1紙附卷可參（見偵他卷第69至73頁、本院卷一第409頁）。
　⒊證人甲女於偵查中證稱：「(問：剛剛人體圖裡面你有把小鳥圈起來，小鳥有做什麼事情？)(被害人於圖畫㈠我的身體下體部位框出一個正方形，箭頭指出去寫小妹妹，在我的身體右邊畫出長條形的圖案，箭頭指出寫小鳥、爸爸、碰，在圖的右手邊寫出爸爸的小鳥來碰我的小妹妹)。」；「(問：你剛才寫說『爸爸的小鳥來碰我小妹妹』，『碰』是指有插進去嗎？)(被害人點頭)。」；「(問：爸爸把他的小鳥插進你的小妹妹是在什麼地方？)(被害人在平面位置圖上面的『床鋪』打勾)。」；「(問：爸爸把他的小鳥插進你的小妹妹時，你在床上是什麼姿勢？)(被害人在紙上寫『躺』再寫『我』)。」；「(問：那爸爸是什麼姿勢呢？)(被害人『爬』)。」；「(問：你是指爸爸趴著嗎？)(被害人點頭)。(問：你有沒有看過爸爸對妹妹做一樣的事情？)(被害人點頭)。」；「(問：一次還是超過一次？)(被害人沉默)。」；「(問：一次？)(被害人點頭)。」；「問：(那一次在哪裡發生的？)家裡。」等語（見偵他卷第25至29頁）。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問：《提示偵他卷第28頁筆錄，偵他卷第37頁甲女手繪圖》這是之前檢察官有問妳『妳有沒有看過爸爸對妹妹做一樣的事情？』這個地方妳再回想一下，妳說妳有看到爸爸對妹妹做一樣的事情，當時妳看到的情形是在床上做呢？還是地舖做？還是兩個地方都有做過？）有看過，在床上看過，其他地方沒有。」；「（問：妳看到的過程與妳之前畫的圖很像嗎？《提示偵他卷第37頁甲女手繪圖》對。」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92、294頁）。
　⒋證人丁男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提示偵他卷第55頁筆錄，乙女筆錄》問：你另外一個小妹也說她在床上被甲○○用他的小鳥插進去她的『小妹妹』裡面，也就是她尿尿的地方，跟剛剛你大妹的情形是一樣的，你有沒有看過甲○○把他的小鳥放進你另外一個妹妹的『小妹妹』裡？）有。」；「（問：『甲○○把他的小鳥放進你小妹妹尿尿的地方』這件事情，你是看過一次還是看過一次以上？）很多次。」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64、365頁）。
　⒌綜上，乙女於偵查中、本院審理時指訴被告曾在安中路住處之床上、地鋪上，以手撫摸乙女之生殖器、胸部，並以舌舔乙女之胸部後，再以手指、陰莖插入乙女之陰道內等行為，前後證述一致；且證人甲女、丁男均證稱曾見過被告對乙女為性交行為（「小鳥」插進「小妹妹」）乙情；復參以卷附安中路住處之現場平面圖及照片所示（見警卷第33、37、38頁），該住處為套房，僅衛浴設備另外隔間，其餘部分為單一空間，僅有一張床，地上有地鋪；換言之，居住成員除使用衛浴設備外，進行日常吃飯、睡覺、休閒等活動時均無其他空間相隔，所有居住成員係在同一空間中共同生活起居，均可互相觀望、耳聞彼此舉止、言語，且甲女、乙女、丁男均在學中，生活作息亦相近，是甲女、丁男均曾見過被告對乙女為性交行為，應屬合理，而堪可採信，適足補強乙女上開指訴。又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供稱：伊知道伊的行為是錯誤的，違反乙女之意願等語（見本院卷一第95頁）。雖被告於本案僅坦承對乙女為強制猥褻行為，然其對乙女為猥褻行為，尚知悉違反乙女之意願，則其對乙女為侵害程度較高之性交行為時，自亦知悉違反乙女之意願。是被告於犯罪事實欄一㈡所載時間、地點，對乙女為強制性交行為2次之事實，亦堪可認定。
　㈢關於被告是否預見甲女、乙女係心智缺陷之人之犯意認定：
　⒈查被害人甲女、乙女分別為中度智能障礙、輕度智能障礙之人，此有甲女、乙女之身心障礙證明、甲女、乙女新樓醫院心理衡鑑報告單各1份附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43頁、第45至47頁數)，是以，甲女、乙女均為心智缺陷之人之客觀事實堪以認定。
　⒉證人許育馨於警詢時證稱：伊是臺南市立○○國中（名稱詳卷）資源班導師，甲女是伊班上的學生， 伊從她國一下學期開始至國三下學期擔任她的導師，甲女是有通過特殊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鑑定，鑑定是輕度智能障礙，她比較沒有辦法去表達她想說的事情，可能要引導式的讓她說出來，機械式的記憶是沒問題，例如國文注釋的背誦，單一明確的答案是可以的，但是抽象或是需要理解的記憶就有困難，她接受指令要很單一、很具體性，她一年級的時候還可跟同學正常的互動只是反應慢，從二年級升三年級的時候整體表現就變得很退縮，她原本是很信任伊，後來連伊跟她說話，她都不敢回答，要用寫的，寫在本子上或紙條上面等語（見警二卷第29至30頁）。足認甲女之智能障礙情形確已影響其日常應對、表達及人際互動。
　⒊參以被告於本院訊問及審理時供稱：伊於113年4月8日入監前與丙女同居4年，住在安中路1年多，後來搬去永康，永康只有伊與丙女、丁男同住，甲女、乙女去高雄讀書；伊平常會跟三個小孩聊天，會接甲女放學；伊問過丙女關於丁男之狀況，丙女說丁男為中度智能障礙之人等語（見偵一卷第127頁、本院卷二第40頁）。又甲女為00年0月出生之人，其與被告同住安中路住處時已就讀國中，並非稚幼孩童，一般人值此年齡，已具備基本理解及表達能力，但由甲女於112年4月21日檢察官訊問時，及其於113年10月15日本院審理時進行交互詰問之過程可知，甲女之理解與表達能力相當有限，僅能表達簡單字語，需輔以繪圖、書寫方式說明。此參諸本案司法詢問員曾筱珊於偵查中證稱：甲女可以表達今天、昨天、前天是星期幾，也可以說出今天是112年4月21日，可以分辨上午建立關係的時間是早上，但無法分辨一週有幾天、無法辨識沒有數字的時鐘。針對數字概念可以數數，分辨數量多寡、分辨顏色，但不具有加減的能力，空間概念也較缺乏，確認她形容動作的動詞，當事人可以分辨放、捏、摸、打、推、拉、抱及親，也可分辨感受性問題(開心、傷心、生氣、害怕），當事人思考時間較長，表達能力不足等語（見偵他卷第26頁）。足見甲女之理解及表達能力確迥異於同齡之人，通常智識之人與甲女僅需片刻相處，即可輕易察覺，被告與甲女同住在安中路住處1年多，以父女關係日常相處，應已發覺甲女之心智與一般少年不同。況被告知悉丁男亦為中度智能障礙之人，而瞭解與中度智能障礙之人相處情形，其長期與甲女、丁男同住在安中路住處，該處僅為一套房，除衛浴設備以外，居住成員間並別無其他獨立空間，故彼此互動關係緊密，個人吃飯、睡覺、休閒等日常舉止均互相陪伴左右，甲女、丁男均稱呼被告為「爸爸」，顯見其等互動親密，猶如親子關係，被告在如此長期、互動緊密之相處下，自能察覺甲女之表達與反應能力與丁男相近，而預見甲女為心智缺陷之人。
　⒋乙女雖為輕度智能障礙之人，但其程度僅為輕度，而輕度智能障礙之人，通常在較為繁瑣、複雜事務等方面之表現不如常人，而就日常生活一般事務之表現則為普通或略為低下，未必有特別明顯不如常人之情形，是一般人如未深入瞭解，未必可察覺異狀。參以乙女於112年4月24日檢察官訊問時及113年10月29日本院審理時之作證過程，其理解及表達能力較甲女高，並能以手寫方式完整敘述被害過程（見本院卷一第409頁），堪認乙女之智能障礙情形對其應對、表達及人際互動之影響較低，被告或有可能未察覺乙女之智能障礙情形，是其堅稱不知悉乙女為輕度智能障礙之人乙情非無可信，此外，復無其他積極證據證明被告明知或預見乙女為智能障礙之人，公訴意旨雖認被告明知乙女為智能障礙之人云云，即難遽採。
　㈣被告及其辯護人雖以前詞置辯，惟經查與上開證據不符，被告所辯應屬卸責之詞，難以信採。
　㈤綜上所述，被告上開犯行堪以認定，本案事證明確，應依法
　　論罪科刑。
二、論罪科刑
　㈠按所謂猥褻行為，係指性交以外，在客觀上足以誘起他人性慾，在主觀上足以滿足自己性慾之一切行為而言（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60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所謂「違反其意願之方法」，並不以類似同條項前段所列舉之強暴、脅迫、恐嚇或催眠術等方法為必要，祇要行為人主觀上具備侵害被害人性自主之行使、維護，以任何違反被害人意願之方法為性交者，均屬之（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360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再按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家庭暴力，指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 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所謂家庭暴力罪，指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規定之犯罪；本法所定家庭成員，包括下列各員及其未成年子女：現有或曾有同居關係、家長家屬或家屬間關係者，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1款、第2款、第3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按刑法第222條第1項之加重強制性交罪，除第2款規定對未滿14歲之男女犯之者外，別無對於14歲以上、未滿18歲之男女犯之者，亦列為加重強制性交罪之規定。如行為人對於12歲以上、未滿14歲之精神、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少年犯強制性交罪者，構成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2款、第3款之加重強制性交罪，僅依該條款處以該罪之法定刑7年以上有期徒刑。而行為人如對於同屬14歲以上、未滿18歲之精神、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少年犯強制性交罪者，構成刑法第222條第項第3款之加重強制性交罪，再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加重其刑，不啻二度加重其刑，顯失公平；是就此情形，應以其對14歲以上、未滿18歲之少年犯刑法第221條第1項強制性交罪，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加重其刑，並與所犯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3款之強制性交罪，依法條競合原則，擇一適用之，始為適法（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096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㈡經查：
　⒈被害人甲女係00年0月出生之人，其於112年4月間已滿14歲；被害人乙女係000年0月0日出生之人，其於112年間係未滿14歲之人，有真實姓名對照表2份在卷可查（見不公開卷第9、11頁）。
　⒉被告對被害人甲女、乙女為撫摸胸部、生殖器、臀部等行為，主觀上係在滿足性慾，客觀上亦足以刺激他人之性慾，均屬猥褻行為。　
　⒊被告對甲女為性交、猥褻行為，及對乙女為猥褻行為時，均未詢問其等意願，亦未經過甲女、乙女同意，被告知悉自己行為違反其等意願等情，業據被告供認明確（見本院卷一第94、95頁）；又被告對乙女為侵害程度較高之性交行為時，自亦不可能得乙女同意，而知悉違反乙女之意願，是被告對甲女、乙女所為上開性交、猥褻行為均係違反甲女、乙女之意願，構成違反被害人意願之方法，而符合強制構成要件。
　⒋核被告就犯罪事實欄一㈠所為，係犯刑法第222條第1項3款對心智缺陷之女子犯強制性交罪；其就犯罪事實欄一㈢所為，係犯刑法第224條之1、第222條第1項第3款對心智缺陷之女子犯強制猥褻罪。至被告對甲女為犯罪事實欄一㈠、㈢所示行為時，甲女雖屬14歲以上未滿18歲之人，揆諸上開說明，均不再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加重其刑。
　⒌核被告就犯罪事實欄一㈡所為，係犯刑法第222條第1項2款對未滿十四歲之女子犯強制性交罪；其就犯罪事實欄一㈣所為，係犯刑法第224條之1、第222條第1項第2款對未滿十四歲之女子犯強制猥褻罪。公訴意旨雖認被告就犯罪事實欄一㈡部分，亦犯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3款對心智缺陷之女子犯強制性交罪，惟本院既認被告並未明知或預見乙女為心智缺陷之人，即無從對被告論以該款之罪，又此部分僅涉及加重條件之變更，仍屬構成要件及法條相同之罪，自無庸變更起訴法條。
　⒍被告與甲女、乙女案發時同住在安中路住處，為家長家屬或家屬間關係，被告上開所犯均屬於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2款之家庭暴力罪，惟因家庭暴力防治法之上開條文並無罰則規定，是均僅依刑法規定予以論罪科刑。
　⒎被告上開所犯數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共11罪）。
　㈢爰審酌被告於案發時與丙女係同居男女朋友關係，其與丙女及甲女、乙女、丁男共同居住在安中路住處，甲女、乙女均稱呼其「爸爸」，雙方相處猶如父女，被告本應善待甲女、乙女，竟對甲女、乙女為上開強制性交、強制猥褻行為，且次數共達11次，甚為可責；兼衡其年紀、素行（前曾犯竊盜、侵占案件，經法院判處罪刑，詳卷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記錄表）、犯罪方法及所生侵害、智識程度（學歷為高中肄業）、家庭狀況（離婚、育有一名子女、現已成年）、經濟狀況（職業為版模工、每月收入約新臺幣4至5萬元）；及參酌被告就罪事實欄一㈠、㈢部分雖坦承強制性交、強制猥褻之事實，但否認預見甲女係心智缺陷之人；就罪事實欄一㈣部分坦承全部犯罪事實；而就犯罪事實欄一㈡部分全部否認犯罪事實之犯後態度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另本院考量被告所犯各罪之罪質、犯罪時間、地點、方法等犯罪情節及所生危害，認如以實質累加之方式定應執行刑，則處罰之刑度顯將超過其行為之不法內涵，而違反罪責原則，因生命有限，刑罰對被告造成之痛苦程度，係隨刑度增加而生加乘效果，而非以等比方式增加，是則以隨罪數增加遞減其刑罰之方式，當足以評價被告行為之不法性之法理（即多數犯罪責任遞減原則），定應執行之刑如主文所示。
參、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以：㈠被告於甲女就讀國小6年級時即108年（起訴書誤載為109年，業據檢察官當庭更正）9月後，甲女未滿14歲時，在安中路住處之房間內，以違反甲女意願之方法，以陰莖插入甲女陰道內，對甲女為強制性交行為1次。㈡於110年10月甲女滿14歲後至112年2月28日前某時，在安中路住處之房間內，以違反甲女意願之方法，以陰莖插入甲女陰道內，對甲女為強制性交行為1次。因認被告就㈠部分係涉犯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對未滿十四歲、心智缺陷之女子犯強制性交罪；就㈡部分則係涉犯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3款對心智缺陷之女子犯強制性交罪。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被害人之為證人，與通常一般第三人之為證人不侔。被害人就被害經過所為之陳述，其目的在於使被告受刑事訴追處罰，與被告處於絕對相反之立場，其陳述或不免渲染、誇大。是被害人縱立於證人地位具結而為指證、陳述，其供述證據之證明力仍較與被告無利害關係之一般證人之陳述為薄弱。從而，被害人就被害經過之陳述，除須無瑕疵可指，且須就其他方面調查又與事實相符，亦即仍應調查其他補強證據以擔保其指證、陳述確有相當之真實性，而為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者，始得採為論罪科刑之依據，非謂被害人已踐行人證之調查程序，即得恝置其他補強證據不論，逕以其指證、陳述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6017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此部分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之供述，及證人甲女、乙女、丙女、丁男之證述，及性侵害代號與真實姓名對照表4份、性侵害犯罪事件通報表2份、現場平面圖2紙、現場照片10張、甲女於偵查中所標示之人體圖、手繪圖及手寫文字4紙等件，為其論據。訊據被告堅詞否認有於上開時間、地點對甲女為強制性交行為之行為，辯稱：伊沒有在甲女讀國小6年級時對其為強制性交行為等語。
四、經查：
　㈠證人甲女雖於偵查中、本院審理時證稱：「(問：你剛才寫說『爸爸的小鳥來碰我小妹妹』，『碰』是指有插進去嗎？)(被害人點頭)。」；「(問：爸爸的小鳥有沒有在你的小妹妹裡面動來動去？)（被害人在紙上上面寫忘了)。」；「(問：爸爸把他的小鳥插進你的小妹妹是在什麼地方？)(被害人在平面位置圖上面的『床鋪』打勾)。」；「(問：爸爸把他的小鳥插進你的小妹妹時，你在床上是什麼姿勢？)(被害人在紙上寫『躺』再寫『我』)。」；「(問：那爸爸是什麼姿勢呢？)(被害人『爬』)。」；「(問：第一次發生這樣的事情是什麼時候？)(被害人寫小六)。」；「(問：小六第一次發生這樣的事後到今年228間，還有無發生過這樣的事情？)(被害人點頭)。」；「(問：你是指爸爸趴著嗎？)(被害人點頭)。」：「(問：爸爸用趴著姿勢是有動還是都沒有動？)(被害人寫「有」)」；「（問：小六發生時，妳哥哥跟妹妹都在床上，除了那次以外，還有無另外一次爸爸對妳做這樣的事情？就是第一次發生後有無發生第二次？）有。」等語（見偵他卷第27、28頁、本院卷一第291、292、299頁）。且證人乙女於偵查中、本院審理時證稱：「(問：爸爸除了對你這樣做以外，你還知不知道爸爸有對誰這樣做？)我有看過爸爸對姐姐做一樣的事情。」；「(問：你看過幾次爸爸對姐姐這樣做？)超過一次，次數我記不得了。」；「（《提示偵他卷第56頁筆錄》問：檢察官問妳『爸爸除了對妳這樣做以外，妳還知不知道爸爸有對誰這樣做』，妳回答『我有看過爸爸對姐姐做一樣的事情』，甲○○把他的小鳥放進姐姐的小妹妹時，妳記不記得妳當時在唸哪個學校？）○○國小。」；「（問：『甲○○把他的小鳥放進姐姐的小妹妹』這樣的事情是只有一次，還是超過一次？）很多次。」等語（見偵他卷第56頁、本院卷一第372、375頁）。證人丁男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問：你有沒有看過甲○○用他的小鳥插進去你大妹尿尿的地方？）有。」；「（問：你除了那一次以外，還有沒有看到另外一次甲○○把他的小鳥插進你大妹的小妹妹？）很多次。」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63、364頁）。
　㈡證人甲女雖指訴，被告在其就讀國小6年級時被告對其第1次為「小鳥插進小妹妹」行為，國小6年級第一次發生後到112年2月28日前，被告亦曾對甲女為上開行為，證人乙女、丁男固亦證稱曾見過被告對以為上開行為。然依據證人丙女於偵查中證稱：伊是110年6月8日搬到安中路住處等語（見偵一卷第87頁），則108年9月間甲女讀國小6年級時，證人丙女、甲女、乙女、丁男均尚未住在安中路住處，公訴意旨認被告在安中路住處對甲女為強制性交行為，即非無疑。又參以本案司法詢問員曾筱珊於偵查中證稱：甲女可以表達今天、昨天、前天是星期幾，也可以說出今天是112年4月21日，可以分辨上午建立關係的時間是早上，但無法分辨一週有幾天；乙女可以分辨今天星期幾，昨天、前天跟後天都可以回答正確，知道今天是112年4月，但日期不曉得、缺乏抽象的概念等語（見偵他卷第26頁、第58頁），堪認甲女、乙女對於分辨時間點之能力均有不足；而證人丁男為中度智能障礙之人，其分辨時間點之能力應不可能更勝於甲女、乙女。則證人乙女、丁男所證曾見過被告對甲女為「小鳥插進小妹妹」行為，非無可能是被告所坦承之112年4月所發生之事，尚不足據以補強甲女所指訴此部分被害事實。此外，檢察官所提其他證據亦均不足補強被告有於108年9月間、110年10月間至112年2月28日前曾對甲女為強制性交行為，即無從僅憑甲女之指訴遽對被告為有罪之認定。
五、綜上所述，公訴意旨雖依證人甲女之指訴，認被告尚另對甲女為此部分犯行，然公訴人所提其他證據均不足補強甲女此部分指訴，而容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事證足以證明，揆諸上開說明，要屬不能證明犯罪，自應就被告此部分犯行均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坤城起公訴，檢察官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0　　日
　　　　　　　　　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黃琴媛
　　　　　　　　　　　　　　　　　　　法　官　謝　昱
　　　　　　　　　　　　　　　　　　　法　官　陳鈺雯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李文瑜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21條
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而為性交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222條
犯前條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
一、二人以上共同犯之。
二、對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犯之。
三、對精神、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人犯之。
四、以藥劑犯之。
五、對被害人施以凌虐。
六、利用駕駛供公眾或不特定人運輸之交通工具之機會犯之。
七、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犯之。
八、攜帶兇器犯之。
九、對被害人為照相、錄音、錄影或散布、播送該影像、聲音、電磁紀錄。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224條
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24條之1
犯前條之罪而有第222條第1項各款情形之一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附表
		編號

		犯罪事實

		罪名及宣告刑



		1

		犯罪事實欄一㈠

		甲○○對心智缺陷之女子犯強制性交罪，共肆罪，各處有期徒刑柒年肆月。



		2

		犯罪事實欄一㈡

		甲○○對未滿十四歲之女子犯強制性交罪，共貳罪，各處有期徒刑柒年捌月。



		3

		犯罪事實欄一㈢

		甲○○對心智缺陷之女子犯強制猥褻罪，共參罪，各處有期徒刑參年貳月。



		4

		犯罪事實欄一㈣

		甲○○對未滿十四歲之女子犯強制猥褻罪，共貳罪，各處有期徒刑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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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訴字第50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成輝



指定辯護  本院公設辯護人 林宜靜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
第15649號、第15650號、第2328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甲○○犯如附表所示各罪，各處如附表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
拾年。
其餘被訴部分無罪。 
　　犯罪事實
一、甲○○為代號AC000-A112123A號女子（下稱丙女）之同居人。
    代號AC000-A112123號女子（民國00年0月生，下稱甲女）、
    代號AC000-A112122號女子（000年0月生，下稱乙女）均為
    丙女之女兒，代號AC000-A112122B號男子（下稱丁男）為丙
    女之子。其等5人原共同居住在臺南市安南區安中路某住處
    （地址詳卷，下稱安中路住處），詎甲○○竟分別對甲女、乙
    女為以下行為：
　㈠甲○○依其與甲女日常相處互動情形，預見甲女係心智缺陷之
    人，竟於112年4月初至同年4月17日其搬離安中路住處前之
    期間內某4日，分別基於縱對心智缺陷之女子為強制性交亦
    不違背其本意之犯意，於上開住處內，以違反甲女意願之方
    法，其中2日各以陰莖插入甲女陰道內之方式，另2日各以手
    指插入甲女陰道內之方式，而對甲女為強制性交行為得逞共
    4次。
　㈡甲○○於110年9月間（乙女就讀國小5年級時）至112年4月17日
    其搬離安中路住處前之期間內某2日，分別基於對未滿14歲
    之女子為強制性交之犯意，各於上開住處之床上、地舖上，
    以違反乙女意願之方法，以手撫摸乙女之生殖器、胸部，並
    以舌舔乙女之胸部後，再以手指、陰莖插入乙女之陰道內，
    而對乙女為強制性交行為得逞共2次。
　㈢甲○○於112年4月初至同年4月17日其搬離安中路住處前之期間
    內某3日，在上開住處內，分別基於縱對心智缺陷之女子為
    強制猥褻亦不違背其本意之犯意，以違反甲女意願之方法，
    以手撫摸甲女之胸部、生殖器、臀部，而對甲女為強制猥褻
    行為共3次。
　㈣甲○○於112年4月初至同年4月17日其搬離安中路住處前之期間
    內某2日，在上開住處內，分別基於對未滿14歲之女子為強
    制猥褻之犯意，以違反乙女意願之方法，以手撫摸乙女之胸
    部、生殖器、臀部，而對乙女為強制猥褻行為共2次。
二、案經臺南市政府、丙女訴由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及臺
    南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報告該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至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
    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
    ，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
    ，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
    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
    之5定有明文。查本案以下所引用屬傳聞證據性質之證據，
    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中表示同意有證據能力（見
    本院卷一第93頁、第199頁、第200頁），本院審酌該證據作
    成之情況，認均無不適當情事，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
    定，均有證據能力。
貳、有罪部分
一、訊據被告固然坦承伊知悉甲女、乙女之年紀，且有於犯罪事
    實欄一㈠、㈢、㈣所載時間、地點，各以上述方式，對甲女為
    強制性交、強制猥褻行為，及對乙女為強制猥褻行為等事實
    ，惟辯稱：伊不知道甲女、乙女係智能障礙之人，且伊不曾
    對乙女為強制性交行為云云。經查：
　㈠被告係丙女之同居人，甲女、乙女、丁男均為丙女之子女，
    其等5人原共同居住在安中路住處，被告於112年4月17日搬
    離安中路住處；被告知悉甲女、乙女之年紀，其基於強制性
    交之犯意，分別於犯罪事實欄一㈠所載時間、地點，以犯罪
    事實欄一㈠所載方法，對甲女為強制性交行為得逞共4次；其
    復基於強制猥褻之犯意，分別於犯罪事實欄一㈢、㈣所載時間
    、地點，以犯罪事實欄一㈢、㈣所載方法，分別對甲女為強制
    猥褻行為共3次，及對乙女為強制猥褻行為共2次等事實，業
    據被告坦承不諱（見偵一卷第167、168頁、本院卷一第92、
    95、97、98頁、第196至199頁），核與證人即被害人甲女、
    乙女於偵查中及本院審理時之證述（見偵他卷第23至30頁、
    第51至59頁、本院卷一第291、299、302、303、372、375）
    、證人丙女於偵查中之證述（見偵一卷第85至89頁）、證人
    許育馨於警詢時、偵查中之證述（見警二卷第29至32頁、偵
    二卷第35至38頁）、證人丁男於本院審理時之證述（見本院
    卷一第363、366頁）情節相符，並有性侵害代號與真實姓名
    對照表4份、性侵害犯罪事件通報表2份、現場平面圖2紙、
    現場照片10張、甲女於偵查中標示之人體圖、手繪圖及手寫
    文書共4紙、乙女之學籍資料表、甲女之國中學籍資料表各1
    份在卷可稽（見本院不公開卷第3至11頁、第31頁、第42頁
    、偵二卷密封資料袋、警一卷第31至33頁、警一卷第35至39
    頁、偵他卷第39至45頁），足認被告此部分自白與事實相符
    ，堪以採信。是以，被告於犯罪事實欄一㈠、㈢、㈣所載時間
    、地點，分別以上開方式，對甲女為強制性交、強制猥褻犯
    行，及對乙女為強制猥褻犯行，均堪以認定。
　㈡被告於犯罪事實欄一㈡所載時間、地點，對乙女為強制性交行
    為2次之事實，有以下證據可證：
　⒈證人乙女於偵查中證稱：「(問：你之前住在安中路這邊對不
    對？)(被害人點頭)。」；「(問：安中路那邊有幾個人一起
    住？)5個人，就我、姐姐、哥哥、爸爸跟媽媽。」；「（《
    提示安中路現場照片7、8、9》問：這是你住的地方的照片嗎
    ？）是。」；「(問：你是睡在床鋪上面嗎？)對，有我、姐
    姐跟哥哥。」；「(問：媽媽睡哪裡？)地鋪靠近我們的位置
    ，爸爸也是睡在地鋪。」；「《提示警員製作現場平面圖》問
    ：這張平面圖是否有畫出你們家的東西的大概擺放位置？)
    是。」；「（問：爸爸媽媽跟哥哥姐姐睡的位置像這張現場
    平面圖的樣子？)對，我睡哥哥跟姐姐的中間。」；「問：(
    爸爸叫什麼名字？)甲○○。」；「(問：爸爸有每天都跟你們
    一起住？)有。」；「(《提示成年女性人體圖私密處》你都稱
    這地方是？)小妹妹。」；「(《提示成年女性人體圖胸部》問
    ：這邊的部位你都怎麼稱呼？)ㄅㄥ(三聲)ㄋㄟㄋㄟ。」；「(《提
    示成年男性人體圖下體》問：這部位你都怎麼叫？)小鳥。」
    ；「(問：你有跟誰發生什麼事情，才會去醫院檢查？)爸爸
    。」；「(問：爸爸跟你發生什麼事情？)爸爸一直用我的下
    面。」；「(問：你說的下面是指哪裡？)(手指女性人體圖
    的下面器官)。」；「(問：你指的這個下面器官是你剛說的
    小妹妹？)對。」；「(問：你說爸爸一直用你的下面，是用
    什麼地方用你的小妹妹？)(被害人圈出男性人體圖陰莖及手
    的部位)。」；「(問：爸爸用手怎麼用你的下面？)有用一
    根手指頭來回摸。」；「(問：你剛剛圈出來的爸爸的小鳥
    怎麼用你的小妹妹？)爸爸有把小鳥放進去小妹妹裡面。」
    ；「(問：爸爸的小鳥放進去你的小妹妹裡面後，有沒有做
    什麼動作？)前後移動。」；「(問：爸爸的小鳥放進去你的
    小妹妹的地方是在哪裡？)在家裡。」；「(《提示住家現場
    照片》問：是在哪個地方？)在地鋪跟彈簧床上都有。」；「
    (問：在地鋪這邊跟在彈簧床這邊是同一次嗎？)是不同時間
    。」；「(問：你記得爸爸第一次這樣對你是在什麼時候？)
    不記得。」；「(問：是先在地鋪或者是彈簧床發生的？)先
    在床上發生過。」；「(問：在彈簧床上發生過幾次？)有超
    過一次。」；「(問：在地鋪上面發生過一次或超過一次？)
    超過一次。」等語（見偵他卷第52至55頁）。
　⒉證人乙女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問：妳剛剛提到甲○○有用
    他尿尿的地方用妳尿尿的地方？）是。」；「（《提示警一
    卷第38頁照片》問：甲○○對妳做這件事情，是有發生在床上
    也有發生在地鋪嗎？）都有。」；「《提示警一卷第38頁照
    片》問：這個地方是否為妳與媽媽、哥哥、姐姐、甲○○曾一
    起住的地方？）是。」；「（問：妳剛剛說甲○○有在床上對
    妳做這件事情，是否記得過程？）（乙女書寫後庭呈）」；
    「（問：妳寫『他用手摸我的下體，然後就慢慢摸我的胸部
    、舔胸部，然後用小鳥弄我的下體』，是否如此？）是。」
    ；「（問：妳寫『他用小鳥弄我的下體』，他有插進去妳的下
    體裡面嗎？）有。」；「（問：他有前後移動嗎？）有。」
    ；「（問：妳寫『他用手摸我的下體』，當時是隔著妳內褲摸
    或伸進去內褲裡？）伸進去。」；「（問：他後來有把妳的
    內褲脫掉嗎？或是拉下來？或是其他？）拉下來。」；「（
    問：他用手摸妳下體的時候，他的手指頭有沒有插入妳下體
    ？）有插進去。」；「（問：所以這次被告的手、小鳥都有
    插入妳下體？）是。」；「（問：妳剛剛說地板上也有過，
    在地板上比較記得的情況，可以再說明一下嗎？有先用手摸
    妳嗎？）有。」；「（問：他用手摸妳哪裡？）就跟剛剛那
    張紙寫的一樣。」；「（問：所以在地上那次，甲○○的手指
    頭也有摸妳下體？）有。」；「（問：這次手指頭也有插進
    去？）有。」；「（問：這次也有撫摸妳的胸部、舔胸部嗎
    ？）有。」；「（問：甲○○尿尿地方也有插入妳的下體嗎？
    ）有。」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80頁、第384至386頁）。此
    外，復有乙女於偵查中所標示之人體圖及手寫文書3紙、於
    本院審理時之手寫文書1紙附卷可參（見偵他卷第69至73頁
    、本院卷一第409頁）。
　⒊證人甲女於偵查中證稱：「(問：剛剛人體圖裡面你有把小鳥
    圈起來，小鳥有做什麼事情？)(被害人於圖畫㈠我的身體下
    體部位框出一個正方形，箭頭指出去寫小妹妹，在我的身體
    右邊畫出長條形的圖案，箭頭指出寫小鳥、爸爸、碰，在圖
    的右手邊寫出爸爸的小鳥來碰我的小妹妹)。」；「(問：你
    剛才寫說『爸爸的小鳥來碰我小妹妹』，『碰』是指有插進去嗎
    ？)(被害人點頭)。」；「(問：爸爸把他的小鳥插進你的小
    妹妹是在什麼地方？)(被害人在平面位置圖上面的『床鋪』打
    勾)。」；「(問：爸爸把他的小鳥插進你的小妹妹時，你在
    床上是什麼姿勢？)(被害人在紙上寫『躺』再寫『我』)。」；
    「(問：那爸爸是什麼姿勢呢？)(被害人『爬』)。」；「(問
    ：你是指爸爸趴著嗎？)(被害人點頭)。(問：你有沒有看過
    爸爸對妹妹做一樣的事情？)(被害人點頭)。」；「(問：一
    次還是超過一次？)(被害人沉默)。」；「(問：一次？)(被
    害人點頭)。」；「問：(那一次在哪裡發生的？)家裡。」
    等語（見偵他卷第25至29頁）。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問
    ：《提示偵他卷第28頁筆錄，偵他卷第37頁甲女手繪圖》這是
    之前檢察官有問妳『妳有沒有看過爸爸對妹妹做一樣的事情
    ？』這個地方妳再回想一下，妳說妳有看到爸爸對妹妹做一
    樣的事情，當時妳看到的情形是在床上做呢？還是地舖做？
    還是兩個地方都有做過？）有看過，在床上看過，其他地方
    沒有。」；「（問：妳看到的過程與妳之前畫的圖很像嗎？
    《提示偵他卷第37頁甲女手繪圖》對。」等語（見本院卷一第
    292、294頁）。
　⒋證人丁男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提示偵他卷第55頁筆錄，
    乙女筆錄》問：你另外一個小妹也說她在床上被甲○○用他的
    小鳥插進去她的『小妹妹』裡面，也就是她尿尿的地方，跟剛
    剛你大妹的情形是一樣的，你有沒有看過甲○○把他的小鳥放
    進你另外一個妹妹的『小妹妹』裡？）有。」；「（問：『甲○
    ○把他的小鳥放進你小妹妹尿尿的地方』這件事情，你是看過
    一次還是看過一次以上？）很多次。」等語（見本院卷一第
    364、365頁）。
　⒌綜上，乙女於偵查中、本院審理時指訴被告曾在安中路住處
    之床上、地鋪上，以手撫摸乙女之生殖器、胸部，並以舌舔
    乙女之胸部後，再以手指、陰莖插入乙女之陰道內等行為，
    前後證述一致；且證人甲女、丁男均證稱曾見過被告對乙女
    為性交行為（「小鳥」插進「小妹妹」）乙情；復參以卷附
    安中路住處之現場平面圖及照片所示（見警卷第33、37、38
    頁），該住處為套房，僅衛浴設備另外隔間，其餘部分為單
    一空間，僅有一張床，地上有地鋪；換言之，居住成員除使
    用衛浴設備外，進行日常吃飯、睡覺、休閒等活動時均無其
    他空間相隔，所有居住成員係在同一空間中共同生活起居，
    均可互相觀望、耳聞彼此舉止、言語，且甲女、乙女、丁男
    均在學中，生活作息亦相近，是甲女、丁男均曾見過被告對
    乙女為性交行為，應屬合理，而堪可採信，適足補強乙女上
    開指訴。又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供稱：伊知道伊的行為是
    錯誤的，違反乙女之意願等語（見本院卷一第95頁）。雖被
    告於本案僅坦承對乙女為強制猥褻行為，然其對乙女為猥褻
    行為，尚知悉違反乙女之意願，則其對乙女為侵害程度較高
    之性交行為時，自亦知悉違反乙女之意願。是被告於犯罪事
    實欄一㈡所載時間、地點，對乙女為強制性交行為2次之事實
    ，亦堪可認定。
　㈢關於被告是否預見甲女、乙女係心智缺陷之人之犯意認定：
　⒈查被害人甲女、乙女分別為中度智能障礙、輕度智能障礙之
    人，此有甲女、乙女之身心障礙證明、甲女、乙女新樓醫院
    心理衡鑑報告單各1份附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43頁、第45至
    47頁數)，是以，甲女、乙女均為心智缺陷之人之客觀事實
    堪以認定。
　⒉證人許育馨於警詢時證稱：伊是臺南市立○○國中（名稱詳卷
    ）資源班導師，甲女是伊班上的學生， 伊從她國一下學期
    開始至國三下學期擔任她的導師，甲女是有通過特殊學生鑑
    定及就學輔導會鑑定，鑑定是輕度智能障礙，她比較沒有辦
    法去表達她想說的事情，可能要引導式的讓她說出來，機械
    式的記憶是沒問題，例如國文注釋的背誦，單一明確的答案
    是可以的，但是抽象或是需要理解的記憶就有困難，她接受
    指令要很單一、很具體性，她一年級的時候還可跟同學正常
    的互動只是反應慢，從二年級升三年級的時候整體表現就變
    得很退縮，她原本是很信任伊，後來連伊跟她說話，她都不
    敢回答，要用寫的，寫在本子上或紙條上面等語（見警二卷
    第29至30頁）。足認甲女之智能障礙情形確已影響其日常應
    對、表達及人際互動。
　⒊參以被告於本院訊問及審理時供稱：伊於113年4月8日入監前
    與丙女同居4年，住在安中路1年多，後來搬去永康，永康只
    有伊與丙女、丁男同住，甲女、乙女去高雄讀書；伊平常會
    跟三個小孩聊天，會接甲女放學；伊問過丙女關於丁男之狀
    況，丙女說丁男為中度智能障礙之人等語（見偵一卷第127
    頁、本院卷二第40頁）。又甲女為00年0月出生之人，其與
    被告同住安中路住處時已就讀國中，並非稚幼孩童，一般人
    值此年齡，已具備基本理解及表達能力，但由甲女於112年4
    月21日檢察官訊問時，及其於113年10月15日本院審理時進
    行交互詰問之過程可知，甲女之理解與表達能力相當有限，
    僅能表達簡單字語，需輔以繪圖、書寫方式說明。此參諸本
    案司法詢問員曾筱珊於偵查中證稱：甲女可以表達今天、昨
    天、前天是星期幾，也可以說出今天是112年4月21日，可以
    分辨上午建立關係的時間是早上，但無法分辨一週有幾天、
    無法辨識沒有數字的時鐘。針對數字概念可以數數，分辨數
    量多寡、分辨顏色，但不具有加減的能力，空間概念也較缺
    乏，確認她形容動作的動詞，當事人可以分辨放、捏、摸、
    打、推、拉、抱及親，也可分辨感受性問題(開心、傷心、
    生氣、害怕），當事人思考時間較長，表達能力不足等語（
    見偵他卷第26頁）。足見甲女之理解及表達能力確迥異於同
    齡之人，通常智識之人與甲女僅需片刻相處，即可輕易察覺
    ，被告與甲女同住在安中路住處1年多，以父女關係日常相
    處，應已發覺甲女之心智與一般少年不同。況被告知悉丁男
    亦為中度智能障礙之人，而瞭解與中度智能障礙之人相處情
    形，其長期與甲女、丁男同住在安中路住處，該處僅為一套
    房，除衛浴設備以外，居住成員間並別無其他獨立空間，故
    彼此互動關係緊密，個人吃飯、睡覺、休閒等日常舉止均互
    相陪伴左右，甲女、丁男均稱呼被告為「爸爸」，顯見其等
    互動親密，猶如親子關係，被告在如此長期、互動緊密之相
    處下，自能察覺甲女之表達與反應能力與丁男相近，而預見
    甲女為心智缺陷之人。
　⒋乙女雖為輕度智能障礙之人，但其程度僅為輕度，而輕度智
    能障礙之人，通常在較為繁瑣、複雜事務等方面之表現不如
    常人，而就日常生活一般事務之表現則為普通或略為低下，
    未必有特別明顯不如常人之情形，是一般人如未深入瞭解，
    未必可察覺異狀。參以乙女於112年4月24日檢察官訊問時及
    113年10月29日本院審理時之作證過程，其理解及表達能力
    較甲女高，並能以手寫方式完整敘述被害過程（見本院卷一
    第409頁），堪認乙女之智能障礙情形對其應對、表達及人
    際互動之影響較低，被告或有可能未察覺乙女之智能障礙情
    形，是其堅稱不知悉乙女為輕度智能障礙之人乙情非無可信
    ，此外，復無其他積極證據證明被告明知或預見乙女為智能
    障礙之人，公訴意旨雖認被告明知乙女為智能障礙之人云云
    ，即難遽採。
　㈣被告及其辯護人雖以前詞置辯，惟經查與上開證據不符，被
    告所辯應屬卸責之詞，難以信採。
　㈤綜上所述，被告上開犯行堪以認定，本案事證明確，應依法
　　論罪科刑。
二、論罪科刑
　㈠按所謂猥褻行為，係指性交以外，在客觀上足以誘起他人性
    慾，在主觀上足以滿足自己性慾之一切行為而言（最高法院
    108年度台上字第60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所謂「違反其
    意願之方法」，並不以類似同條項前段所列舉之強暴、脅迫
    、恐嚇或催眠術等方法為必要，祇要行為人主觀上具備侵害
    被害人性自主之行使、維護，以任何違反被害人意願之方法
    為性交者，均屬之（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360號刑事判
    決意旨參照）。再按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家庭暴力，指家庭
    成員間實施身體、 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
    他不法侵害之行為。所謂家庭暴力罪，指家庭成員間故意實
    施家庭暴力行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規定之犯罪；本法所定家
    庭成員，包括下列各員及其未成年子女：現有或曾有同居關
    係、家長家屬或家屬間關係者，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1款
    、第2款、第3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按刑法第222條第1項之加
    重強制性交罪，除第2款規定對未滿14歲之男女犯之者外，
    別無對於14歲以上、未滿18歲之男女犯之者，亦列為加重強
    制性交罪之規定。如行為人對於12歲以上、未滿14歲之精神
    、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少年犯強制性交罪者，構成刑
    法第222條第1項第2款、第3款之加重強制性交罪，僅依該條
    款處以該罪之法定刑7年以上有期徒刑。而行為人如對於同
    屬14歲以上、未滿18歲之精神、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
    少年犯強制性交罪者，構成刑法第222條第項第3款之加重強
    制性交罪，再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
    前段規定加重其刑，不啻二度加重其刑，顯失公平；是就此
    情形，應以其對14歲以上、未滿18歲之少年犯刑法第221條
    第1項強制性交罪，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
    第1項前段規定加重其刑，並與所犯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3款
    之強制性交罪，依法條競合原則，擇一適用之，始為適法（
    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096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㈡經查：
　⒈被害人甲女係00年0月出生之人，其於112年4月間已滿14歲；
    被害人乙女係000年0月0日出生之人，其於112年間係未滿14
    歲之人，有真實姓名對照表2份在卷可查（見不公開卷第9、
    11頁）。
　⒉被告對被害人甲女、乙女為撫摸胸部、生殖器、臀部等行為
    ，主觀上係在滿足性慾，客觀上亦足以刺激他人之性慾，均
    屬猥褻行為。　
　⒊被告對甲女為性交、猥褻行為，及對乙女為猥褻行為時，均
    未詢問其等意願，亦未經過甲女、乙女同意，被告知悉自己
    行為違反其等意願等情，業據被告供認明確（見本院卷一第
    94、95頁）；又被告對乙女為侵害程度較高之性交行為時，
    自亦不可能得乙女同意，而知悉違反乙女之意願，是被告對
    甲女、乙女所為上開性交、猥褻行為均係違反甲女、乙女之
    意願，構成違反被害人意願之方法，而符合強制構成要件。
　⒋核被告就犯罪事實欄一㈠所為，係犯刑法第222條第1項3款對
    心智缺陷之女子犯強制性交罪；其就犯罪事實欄一㈢所為，
    係犯刑法第224條之1、第222條第1項第3款對心智缺陷之女
    子犯強制猥褻罪。至被告對甲女為犯罪事實欄一㈠、㈢所示行
    為時，甲女雖屬14歲以上未滿18歲之人，揆諸上開說明，均
    不再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
    加重其刑。
　⒌核被告就犯罪事實欄一㈡所為，係犯刑法第222條第1項2款對未滿十四歲之女子犯強制性交罪；其就犯罪事實欄一㈣所為，係犯刑法第224條之1、第222條第1項第2款對未滿十四歲之女子犯強制猥褻罪。公訴意旨雖認被告就犯罪事實欄一㈡部分，亦犯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3款對心智缺陷之女子犯強制性交罪，惟本院既認被告並未明知或預見乙女為心智缺陷之人，即無從對被告論以該款之罪，又此部分僅涉及加重條件之變更，仍屬構成要件及法條相同之罪，自無庸變更起訴法條。
　⒍被告與甲女、乙女案發時同住在安中路住處，為家長家屬或
    家屬間關係，被告上開所犯均屬於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2
    款之家庭暴力罪，惟因家庭暴力防治法之上開條文並無罰則
    規定，是均僅依刑法規定予以論罪科刑。
　⒎被告上開所犯數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共11罪）。
　㈢爰審酌被告於案發時與丙女係同居男女朋友關係，其與丙女
    及甲女、乙女、丁男共同居住在安中路住處，甲女、乙女均
    稱呼其「爸爸」，雙方相處猶如父女，被告本應善待甲女、
    乙女，竟對甲女、乙女為上開強制性交、強制猥褻行為，且
    次數共達11次，甚為可責；兼衡其年紀、素行（前曾犯竊盜
    、侵占案件，經法院判處罪刑，詳卷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
    案記錄表）、犯罪方法及所生侵害、智識程度（學歷為高中
    肄業）、家庭狀況（離婚、育有一名子女、現已成年）、經
    濟狀況（職業為版模工、每月收入約新臺幣4至5萬元）；及
    參酌被告就罪事實欄一㈠、㈢部分雖坦承強制性交、強制猥褻
    之事實，但否認預見甲女係心智缺陷之人；就罪事實欄一㈣
    部分坦承全部犯罪事實；而就犯罪事實欄一㈡部分全部否認
    犯罪事實之犯後態度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另本院考量被告所犯各罪之罪質、犯罪時間、地點、方法
    等犯罪情節及所生危害，認如以實質累加之方式定應執行刑
    ，則處罰之刑度顯將超過其行為之不法內涵，而違反罪責原
    則，因生命有限，刑罰對被告造成之痛苦程度，係隨刑度增
    加而生加乘效果，而非以等比方式增加，是則以隨罪數增加
    遞減其刑罰之方式，當足以評價被告行為之不法性之法理（
    即多數犯罪責任遞減原則），定應執行之刑如主文所示。
參、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以：㈠被告於甲女就讀國小6年級時即108年（起
    訴書誤載為109年，業據檢察官當庭更正）9月後，甲女未滿
    14歲時，在安中路住處之房間內，以違反甲女意願之方法，
    以陰莖插入甲女陰道內，對甲女為強制性交行為1次。㈡於11
    0年10月甲女滿14歲後至112年2月28日前某時，在安中路住
    處之房間內，以違反甲女意願之方法，以陰莖插入甲女陰道
    內，對甲女為強制性交行為1次。因認被告就㈠部分係涉犯刑
    法第222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對未滿十四歲、心智缺陷之女
    子犯強制性交罪；就㈡部分則係涉犯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3款
    對心智缺陷之女子犯強制性交罪。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
    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
    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檢察官對於起訴之
    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
    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
    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
    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
    128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被害人之為證人，與通常一般
    第三人之為證人不侔。被害人就被害經過所為之陳述，其目
    的在於使被告受刑事訴追處罰，與被告處於絕對相反之立場
    ，其陳述或不免渲染、誇大。是被害人縱立於證人地位具結
    而為指證、陳述，其供述證據之證明力仍較與被告無利害關
    係之一般證人之陳述為薄弱。從而，被害人就被害經過之陳
    述，除須無瑕疵可指，且須就其他方面調查又與事實相符，
    亦即仍應調查其他補強證據以擔保其指證、陳述確有相當之
    真實性，而為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者，始得採為論罪
    科刑之依據，非謂被害人已踐行人證之調查程序，即得恝置
    其他補強證據不論，逕以其指證、陳述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
    證據（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6017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此部分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之供述，及
    證人甲女、乙女、丙女、丁男之證述，及性侵害代號與真實
    姓名對照表4份、性侵害犯罪事件通報表2份、現場平面圖2
    紙、現場照片10張、甲女於偵查中所標示之人體圖、手繪圖
    及手寫文字4紙等件，為其論據。訊據被告堅詞否認有於上
    開時間、地點對甲女為強制性交行為之行為，辯稱：伊沒有
    在甲女讀國小6年級時對其為強制性交行為等語。
四、經查：
　㈠證人甲女雖於偵查中、本院審理時證稱：「(問：你剛才寫說
    『爸爸的小鳥來碰我小妹妹』，『碰』是指有插進去嗎？)(被害
    人點頭)。」；「(問：爸爸的小鳥有沒有在你的小妹妹裡面
    動來動去？)（被害人在紙上上面寫忘了)。」；「(問：爸
    爸把他的小鳥插進你的小妹妹是在什麼地方？)(被害人在平
    面位置圖上面的『床鋪』打勾)。」；「(問：爸爸把他的小鳥
    插進你的小妹妹時，你在床上是什麼姿勢？)(被害人在紙上
    寫『躺』再寫『我』)。」；「(問：那爸爸是什麼姿勢呢？)(被
    害人『爬』)。」；「(問：第一次發生這樣的事情是什麼時候
    ？)(被害人寫小六)。」；「(問：小六第一次發生這樣的事
    後到今年228間，還有無發生過這樣的事情？)(被害人點頭)
    。」；「(問：你是指爸爸趴著嗎？)(被害人點頭)。」：「
    (問：爸爸用趴著姿勢是有動還是都沒有動？)(被害人寫「
    有」)」；「（問：小六發生時，妳哥哥跟妹妹都在床上，
    除了那次以外，還有無另外一次爸爸對妳做這樣的事情？就
    是第一次發生後有無發生第二次？）有。」等語（見偵他卷
    第27、28頁、本院卷一第291、292、299頁）。且證人乙女
    於偵查中、本院審理時證稱：「(問：爸爸除了對你這樣做
    以外，你還知不知道爸爸有對誰這樣做？)我有看過爸爸對
    姐姐做一樣的事情。」；「(問：你看過幾次爸爸對姐姐這
    樣做？)超過一次，次數我記不得了。」；「（《提示偵他卷
    第56頁筆錄》問：檢察官問妳『爸爸除了對妳這樣做以外，妳
    還知不知道爸爸有對誰這樣做』，妳回答『我有看過爸爸對姐
    姐做一樣的事情』，甲○○把他的小鳥放進姐姐的小妹妹時，
    妳記不記得妳當時在唸哪個學校？）○○國小。」；「（問：
    『甲○○把他的小鳥放進姐姐的小妹妹』這樣的事情是只有一次
    ，還是超過一次？）很多次。」等語（見偵他卷第56頁、本
    院卷一第372、375頁）。證人丁男於本院審理時證稱：「（
    問：你有沒有看過甲○○用他的小鳥插進去你大妹尿尿的地方
    ？）有。」；「（問：你除了那一次以外，還有沒有看到另
    外一次甲○○把他的小鳥插進你大妹的小妹妹？）很多次。」
    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63、364頁）。
　㈡證人甲女雖指訴，被告在其就讀國小6年級時被告對其第1次
    為「小鳥插進小妹妹」行為，國小6年級第一次發生後到112
    年2月28日前，被告亦曾對甲女為上開行為，證人乙女、丁
    男固亦證稱曾見過被告對以為上開行為。然依據證人丙女於
    偵查中證稱：伊是110年6月8日搬到安中路住處等語（見偵
    一卷第87頁），則108年9月間甲女讀國小6年級時，證人丙
    女、甲女、乙女、丁男均尚未住在安中路住處，公訴意旨認
    被告在安中路住處對甲女為強制性交行為，即非無疑。又參
    以本案司法詢問員曾筱珊於偵查中證稱：甲女可以表達今天
    、昨天、前天是星期幾，也可以說出今天是112年4月21日，
    可以分辨上午建立關係的時間是早上，但無法分辨一週有幾
    天；乙女可以分辨今天星期幾，昨天、前天跟後天都可以回
    答正確，知道今天是112年4月，但日期不曉得、缺乏抽象的
    概念等語（見偵他卷第26頁、第58頁），堪認甲女、乙女對
    於分辨時間點之能力均有不足；而證人丁男為中度智能障礙
    之人，其分辨時間點之能力應不可能更勝於甲女、乙女。則
    證人乙女、丁男所證曾見過被告對甲女為「小鳥插進小妹妹
    」行為，非無可能是被告所坦承之112年4月所發生之事，尚
    不足據以補強甲女所指訴此部分被害事實。此外，檢察官所
    提其他證據亦均不足補強被告有於108年9月間、110年10月
    間至112年2月28日前曾對甲女為強制性交行為，即無從僅憑
    甲女之指訴遽對被告為有罪之認定。
五、綜上所述，公訴意旨雖依證人甲女之指訴，認被告尚另對甲
    女為此部分犯行，然公訴人所提其他證據均不足補強甲女此
    部分指訴，而容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
    事證足以證明，揆諸上開說明，要屬不能證明犯罪，自應就
    被告此部分犯行均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
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坤城起公訴，檢察官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0　　日
　　　　　　　　　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黃琴媛
　　　　　　　　　　　　　　　　　　　法　官　謝　昱
　　　　　　　　　　　　　　　　　　　法　官　陳鈺雯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李文瑜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21條
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
而為性交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222條
犯前條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
一、二人以上共同犯之。
二、對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犯之。
三、對精神、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人犯之。
四、以藥劑犯之。
五、對被害人施以凌虐。
六、利用駕駛供公眾或不特定人運輸之交通工具之機會犯之。
七、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犯之。
八、攜帶兇器犯之。
九、對被害人為照相、錄音、錄影或散布、播送該影像、聲音、
    電磁紀錄。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224條
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
，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24條之1
犯前條之罪而有第222條第1項各款情形之一者，處3年以上10年
以下有期徒刑。
 
附表
編號 犯罪事實 罪名及宣告刑 1 犯罪事實欄一㈠ 甲○○對心智缺陷之女子犯強制性交罪，共肆罪，各處有期徒刑柒年肆月。 2 犯罪事實欄一㈡ 甲○○對未滿十四歲之女子犯強制性交罪，共貳罪，各處有期徒刑柒年捌月。 3 犯罪事實欄一㈢ 甲○○對心智缺陷之女子犯強制猥褻罪，共參罪，各處有期徒刑參年貳月。 4 犯罪事實欄一㈣ 甲○○對未滿十四歲之女子犯強制猥褻罪，共貳罪，各處有期徒刑參年。 
 
 
【卷宗簡稱對照表】　　
一、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3年度侵訴字第50號卷3宗：本院卷一、
    二、本院不公開卷。
二、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他字第2356號卷1宗：偵他卷。
三、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5650號卷1宗：偵二卷
    。  
四、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3282號卷1宗：偵三卷
    。
五、南市警婦偵字第1120258720號卷1宗：警一卷。
六、南市警婦偵字第1120259044號卷1宗：警二卷。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訴字第50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成輝






指定辯護  本院公設辯護人 林宜靜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15649號、第15650號、第2328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甲○○犯如附表所示各罪，各處如附表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拾年。
其餘被訴部分無罪。 
　　犯罪事實
一、甲○○為代號AC000-A112123A號女子（下稱丙女）之同居人。代號AC000-A112123號女子（民國00年0月生，下稱甲女）、代號AC000-A112122號女子（000年0月生，下稱乙女）均為丙女之女兒，代號AC000-A112122B號男子（下稱丁男）為丙女之子。其等5人原共同居住在臺南市安南區安中路某住處（地址詳卷，下稱安中路住處），詎甲○○竟分別對甲女、乙女為以下行為：
　㈠甲○○依其與甲女日常相處互動情形，預見甲女係心智缺陷之人，竟於112年4月初至同年4月17日其搬離安中路住處前之期間內某4日，分別基於縱對心智缺陷之女子為強制性交亦不違背其本意之犯意，於上開住處內，以違反甲女意願之方法，其中2日各以陰莖插入甲女陰道內之方式，另2日各以手指插入甲女陰道內之方式，而對甲女為強制性交行為得逞共4次。
　㈡甲○○於110年9月間（乙女就讀國小5年級時）至112年4月17日其搬離安中路住處前之期間內某2日，分別基於對未滿14歲之女子為強制性交之犯意，各於上開住處之床上、地舖上，以違反乙女意願之方法，以手撫摸乙女之生殖器、胸部，並以舌舔乙女之胸部後，再以手指、陰莖插入乙女之陰道內，而對乙女為強制性交行為得逞共2次。
　㈢甲○○於112年4月初至同年4月17日其搬離安中路住處前之期間內某3日，在上開住處內，分別基於縱對心智缺陷之女子為強制猥褻亦不違背其本意之犯意，以違反甲女意願之方法，以手撫摸甲女之胸部、生殖器、臀部，而對甲女為強制猥褻行為共3次。
　㈣甲○○於112年4月初至同年4月17日其搬離安中路住處前之期間內某2日，在上開住處內，分別基於對未滿14歲之女子為強制猥褻之犯意，以違反乙女意願之方法，以手撫摸乙女之胸部、生殖器、臀部，而對乙女為強制猥褻行為共2次。
二、案經臺南市政府、丙女訴由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及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報告該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查本案以下所引用屬傳聞證據性質之證據，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中表示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一第93頁、第199頁、第200頁），本院審酌該證據作成之情況，認均無不適當情事，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均有證據能力。
貳、有罪部分
一、訊據被告固然坦承伊知悉甲女、乙女之年紀，且有於犯罪事實欄一㈠、㈢、㈣所載時間、地點，各以上述方式，對甲女為強制性交、強制猥褻行為，及對乙女為強制猥褻行為等事實，惟辯稱：伊不知道甲女、乙女係智能障礙之人，且伊不曾對乙女為強制性交行為云云。經查：
　㈠被告係丙女之同居人，甲女、乙女、丁男均為丙女之子女，其等5人原共同居住在安中路住處，被告於112年4月17日搬離安中路住處；被告知悉甲女、乙女之年紀，其基於強制性交之犯意，分別於犯罪事實欄一㈠所載時間、地點，以犯罪事實欄一㈠所載方法，對甲女為強制性交行為得逞共4次；其復基於強制猥褻之犯意，分別於犯罪事實欄一㈢、㈣所載時間、地點，以犯罪事實欄一㈢、㈣所載方法，分別對甲女為強制猥褻行為共3次，及對乙女為強制猥褻行為共2次等事實，業據被告坦承不諱（見偵一卷第167、168頁、本院卷一第92、95、97、98頁、第196至199頁），核與證人即被害人甲女、乙女於偵查中及本院審理時之證述（見偵他卷第23至30頁、第51至59頁、本院卷一第291、299、302、303、372、375）、證人丙女於偵查中之證述（見偵一卷第85至89頁）、證人許育馨於警詢時、偵查中之證述（見警二卷第29至32頁、偵二卷第35至38頁）、證人丁男於本院審理時之證述（見本院卷一第363、366頁）情節相符，並有性侵害代號與真實姓名對照表4份、性侵害犯罪事件通報表2份、現場平面圖2紙、現場照片10張、甲女於偵查中標示之人體圖、手繪圖及手寫文書共4紙、乙女之學籍資料表、甲女之國中學籍資料表各1份在卷可稽（見本院不公開卷第3至11頁、第31頁、第42頁、偵二卷密封資料袋、警一卷第31至33頁、警一卷第35至39頁、偵他卷第39至45頁），足認被告此部分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是以，被告於犯罪事實欄一㈠、㈢、㈣所載時間、地點，分別以上開方式，對甲女為強制性交、強制猥褻犯行，及對乙女為強制猥褻犯行，均堪以認定。
　㈡被告於犯罪事實欄一㈡所載時間、地點，對乙女為強制性交行為2次之事實，有以下證據可證：
　⒈證人乙女於偵查中證稱：「(問：你之前住在安中路這邊對不對？)(被害人點頭)。」；「(問：安中路那邊有幾個人一起住？)5個人，就我、姐姐、哥哥、爸爸跟媽媽。」；「（《提示安中路現場照片7、8、9》問：這是你住的地方的照片嗎？）是。」；「(問：你是睡在床鋪上面嗎？)對，有我、姐姐跟哥哥。」；「(問：媽媽睡哪裡？)地鋪靠近我們的位置，爸爸也是睡在地鋪。」；「《提示警員製作現場平面圖》問：這張平面圖是否有畫出你們家的東西的大概擺放位置？)是。」；「（問：爸爸媽媽跟哥哥姐姐睡的位置像這張現場平面圖的樣子？)對，我睡哥哥跟姐姐的中間。」；「問：(爸爸叫什麼名字？)甲○○。」；「(問：爸爸有每天都跟你們一起住？)有。」；「(《提示成年女性人體圖私密處》你都稱這地方是？)小妹妹。」；「(《提示成年女性人體圖胸部》問：這邊的部位你都怎麼稱呼？)ㄅㄥ(三聲)ㄋㄟㄋㄟ。」；「(《提示成年男性人體圖下體》問：這部位你都怎麼叫？)小鳥。」；「(問：你有跟誰發生什麼事情，才會去醫院檢查？)爸爸。」；「(問：爸爸跟你發生什麼事情？)爸爸一直用我的下面。」；「(問：你說的下面是指哪裡？)(手指女性人體圖的下面器官)。」；「(問：你指的這個下面器官是你剛說的小妹妹？)對。」；「(問：你說爸爸一直用你的下面，是用什麼地方用你的小妹妹？)(被害人圈出男性人體圖陰莖及手的部位)。」；「(問：爸爸用手怎麼用你的下面？)有用一根手指頭來回摸。」；「(問：你剛剛圈出來的爸爸的小鳥怎麼用你的小妹妹？)爸爸有把小鳥放進去小妹妹裡面。」；「(問：爸爸的小鳥放進去你的小妹妹裡面後，有沒有做什麼動作？)前後移動。」；「(問：爸爸的小鳥放進去你的小妹妹的地方是在哪裡？)在家裡。」；「(《提示住家現場照片》問：是在哪個地方？)在地鋪跟彈簧床上都有。」；「(問：在地鋪這邊跟在彈簧床這邊是同一次嗎？)是不同時間。」；「(問：你記得爸爸第一次這樣對你是在什麼時候？)不記得。」；「(問：是先在地鋪或者是彈簧床發生的？)先在床上發生過。」；「(問：在彈簧床上發生過幾次？)有超過一次。」；「(問：在地鋪上面發生過一次或超過一次？)超過一次。」等語（見偵他卷第52至55頁）。
　⒉證人乙女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問：妳剛剛提到甲○○有用他尿尿的地方用妳尿尿的地方？）是。」；「（《提示警一卷第38頁照片》問：甲○○對妳做這件事情，是有發生在床上也有發生在地鋪嗎？）都有。」；「《提示警一卷第38頁照片》問：這個地方是否為妳與媽媽、哥哥、姐姐、甲○○曾一起住的地方？）是。」；「（問：妳剛剛說甲○○有在床上對妳做這件事情，是否記得過程？）（乙女書寫後庭呈）」；「（問：妳寫『他用手摸我的下體，然後就慢慢摸我的胸部、舔胸部，然後用小鳥弄我的下體』，是否如此？）是。」；「（問：妳寫『他用小鳥弄我的下體』，他有插進去妳的下體裡面嗎？）有。」；「（問：他有前後移動嗎？）有。」；「（問：妳寫『他用手摸我的下體』，當時是隔著妳內褲摸或伸進去內褲裡？）伸進去。」；「（問：他後來有把妳的內褲脫掉嗎？或是拉下來？或是其他？）拉下來。」；「（問：他用手摸妳下體的時候，他的手指頭有沒有插入妳下體？）有插進去。」；「（問：所以這次被告的手、小鳥都有插入妳下體？）是。」；「（問：妳剛剛說地板上也有過，在地板上比較記得的情況，可以再說明一下嗎？有先用手摸妳嗎？）有。」；「（問：他用手摸妳哪裡？）就跟剛剛那張紙寫的一樣。」；「（問：所以在地上那次，甲○○的手指頭也有摸妳下體？）有。」；「（問：這次手指頭也有插進去？）有。」；「（問：這次也有撫摸妳的胸部、舔胸部嗎？）有。」；「（問：甲○○尿尿地方也有插入妳的下體嗎？）有。」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80頁、第384至386頁）。此外，復有乙女於偵查中所標示之人體圖及手寫文書3紙、於本院審理時之手寫文書1紙附卷可參（見偵他卷第69至73頁、本院卷一第409頁）。
　⒊證人甲女於偵查中證稱：「(問：剛剛人體圖裡面你有把小鳥圈起來，小鳥有做什麼事情？)(被害人於圖畫㈠我的身體下體部位框出一個正方形，箭頭指出去寫小妹妹，在我的身體右邊畫出長條形的圖案，箭頭指出寫小鳥、爸爸、碰，在圖的右手邊寫出爸爸的小鳥來碰我的小妹妹)。」；「(問：你剛才寫說『爸爸的小鳥來碰我小妹妹』，『碰』是指有插進去嗎？)(被害人點頭)。」；「(問：爸爸把他的小鳥插進你的小妹妹是在什麼地方？)(被害人在平面位置圖上面的『床鋪』打勾)。」；「(問：爸爸把他的小鳥插進你的小妹妹時，你在床上是什麼姿勢？)(被害人在紙上寫『躺』再寫『我』)。」；「(問：那爸爸是什麼姿勢呢？)(被害人『爬』)。」；「(問：你是指爸爸趴著嗎？)(被害人點頭)。(問：你有沒有看過爸爸對妹妹做一樣的事情？)(被害人點頭)。」；「(問：一次還是超過一次？)(被害人沉默)。」；「(問：一次？)(被害人點頭)。」；「問：(那一次在哪裡發生的？)家裡。」等語（見偵他卷第25至29頁）。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問：《提示偵他卷第28頁筆錄，偵他卷第37頁甲女手繪圖》這是之前檢察官有問妳『妳有沒有看過爸爸對妹妹做一樣的事情？』這個地方妳再回想一下，妳說妳有看到爸爸對妹妹做一樣的事情，當時妳看到的情形是在床上做呢？還是地舖做？還是兩個地方都有做過？）有看過，在床上看過，其他地方沒有。」；「（問：妳看到的過程與妳之前畫的圖很像嗎？《提示偵他卷第37頁甲女手繪圖》對。」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92、294頁）。
　⒋證人丁男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提示偵他卷第55頁筆錄，乙女筆錄》問：你另外一個小妹也說她在床上被甲○○用他的小鳥插進去她的『小妹妹』裡面，也就是她尿尿的地方，跟剛剛你大妹的情形是一樣的，你有沒有看過甲○○把他的小鳥放進你另外一個妹妹的『小妹妹』裡？）有。」；「（問：『甲○○把他的小鳥放進你小妹妹尿尿的地方』這件事情，你是看過一次還是看過一次以上？）很多次。」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64、365頁）。
　⒌綜上，乙女於偵查中、本院審理時指訴被告曾在安中路住處之床上、地鋪上，以手撫摸乙女之生殖器、胸部，並以舌舔乙女之胸部後，再以手指、陰莖插入乙女之陰道內等行為，前後證述一致；且證人甲女、丁男均證稱曾見過被告對乙女為性交行為（「小鳥」插進「小妹妹」）乙情；復參以卷附安中路住處之現場平面圖及照片所示（見警卷第33、37、38頁），該住處為套房，僅衛浴設備另外隔間，其餘部分為單一空間，僅有一張床，地上有地鋪；換言之，居住成員除使用衛浴設備外，進行日常吃飯、睡覺、休閒等活動時均無其他空間相隔，所有居住成員係在同一空間中共同生活起居，均可互相觀望、耳聞彼此舉止、言語，且甲女、乙女、丁男均在學中，生活作息亦相近，是甲女、丁男均曾見過被告對乙女為性交行為，應屬合理，而堪可採信，適足補強乙女上開指訴。又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供稱：伊知道伊的行為是錯誤的，違反乙女之意願等語（見本院卷一第95頁）。雖被告於本案僅坦承對乙女為強制猥褻行為，然其對乙女為猥褻行為，尚知悉違反乙女之意願，則其對乙女為侵害程度較高之性交行為時，自亦知悉違反乙女之意願。是被告於犯罪事實欄一㈡所載時間、地點，對乙女為強制性交行為2次之事實，亦堪可認定。
　㈢關於被告是否預見甲女、乙女係心智缺陷之人之犯意認定：
　⒈查被害人甲女、乙女分別為中度智能障礙、輕度智能障礙之人，此有甲女、乙女之身心障礙證明、甲女、乙女新樓醫院心理衡鑑報告單各1份附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43頁、第45至47頁數)，是以，甲女、乙女均為心智缺陷之人之客觀事實堪以認定。
　⒉證人許育馨於警詢時證稱：伊是臺南市立○○國中（名稱詳卷）資源班導師，甲女是伊班上的學生， 伊從她國一下學期開始至國三下學期擔任她的導師，甲女是有通過特殊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鑑定，鑑定是輕度智能障礙，她比較沒有辦法去表達她想說的事情，可能要引導式的讓她說出來，機械式的記憶是沒問題，例如國文注釋的背誦，單一明確的答案是可以的，但是抽象或是需要理解的記憶就有困難，她接受指令要很單一、很具體性，她一年級的時候還可跟同學正常的互動只是反應慢，從二年級升三年級的時候整體表現就變得很退縮，她原本是很信任伊，後來連伊跟她說話，她都不敢回答，要用寫的，寫在本子上或紙條上面等語（見警二卷第29至30頁）。足認甲女之智能障礙情形確已影響其日常應對、表達及人際互動。
　⒊參以被告於本院訊問及審理時供稱：伊於113年4月8日入監前與丙女同居4年，住在安中路1年多，後來搬去永康，永康只有伊與丙女、丁男同住，甲女、乙女去高雄讀書；伊平常會跟三個小孩聊天，會接甲女放學；伊問過丙女關於丁男之狀況，丙女說丁男為中度智能障礙之人等語（見偵一卷第127頁、本院卷二第40頁）。又甲女為00年0月出生之人，其與被告同住安中路住處時已就讀國中，並非稚幼孩童，一般人值此年齡，已具備基本理解及表達能力，但由甲女於112年4月21日檢察官訊問時，及其於113年10月15日本院審理時進行交互詰問之過程可知，甲女之理解與表達能力相當有限，僅能表達簡單字語，需輔以繪圖、書寫方式說明。此參諸本案司法詢問員曾筱珊於偵查中證稱：甲女可以表達今天、昨天、前天是星期幾，也可以說出今天是112年4月21日，可以分辨上午建立關係的時間是早上，但無法分辨一週有幾天、無法辨識沒有數字的時鐘。針對數字概念可以數數，分辨數量多寡、分辨顏色，但不具有加減的能力，空間概念也較缺乏，確認她形容動作的動詞，當事人可以分辨放、捏、摸、打、推、拉、抱及親，也可分辨感受性問題(開心、傷心、生氣、害怕），當事人思考時間較長，表達能力不足等語（見偵他卷第26頁）。足見甲女之理解及表達能力確迥異於同齡之人，通常智識之人與甲女僅需片刻相處，即可輕易察覺，被告與甲女同住在安中路住處1年多，以父女關係日常相處，應已發覺甲女之心智與一般少年不同。況被告知悉丁男亦為中度智能障礙之人，而瞭解與中度智能障礙之人相處情形，其長期與甲女、丁男同住在安中路住處，該處僅為一套房，除衛浴設備以外，居住成員間並別無其他獨立空間，故彼此互動關係緊密，個人吃飯、睡覺、休閒等日常舉止均互相陪伴左右，甲女、丁男均稱呼被告為「爸爸」，顯見其等互動親密，猶如親子關係，被告在如此長期、互動緊密之相處下，自能察覺甲女之表達與反應能力與丁男相近，而預見甲女為心智缺陷之人。
　⒋乙女雖為輕度智能障礙之人，但其程度僅為輕度，而輕度智能障礙之人，通常在較為繁瑣、複雜事務等方面之表現不如常人，而就日常生活一般事務之表現則為普通或略為低下，未必有特別明顯不如常人之情形，是一般人如未深入瞭解，未必可察覺異狀。參以乙女於112年4月24日檢察官訊問時及113年10月29日本院審理時之作證過程，其理解及表達能力較甲女高，並能以手寫方式完整敘述被害過程（見本院卷一第409頁），堪認乙女之智能障礙情形對其應對、表達及人際互動之影響較低，被告或有可能未察覺乙女之智能障礙情形，是其堅稱不知悉乙女為輕度智能障礙之人乙情非無可信，此外，復無其他積極證據證明被告明知或預見乙女為智能障礙之人，公訴意旨雖認被告明知乙女為智能障礙之人云云，即難遽採。
　㈣被告及其辯護人雖以前詞置辯，惟經查與上開證據不符，被告所辯應屬卸責之詞，難以信採。
　㈤綜上所述，被告上開犯行堪以認定，本案事證明確，應依法
　　論罪科刑。
二、論罪科刑
　㈠按所謂猥褻行為，係指性交以外，在客觀上足以誘起他人性慾，在主觀上足以滿足自己性慾之一切行為而言（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60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所謂「違反其意願之方法」，並不以類似同條項前段所列舉之強暴、脅迫、恐嚇或催眠術等方法為必要，祇要行為人主觀上具備侵害被害人性自主之行使、維護，以任何違反被害人意願之方法為性交者，均屬之（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360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再按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家庭暴力，指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 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所謂家庭暴力罪，指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規定之犯罪；本法所定家庭成員，包括下列各員及其未成年子女：現有或曾有同居關係、家長家屬或家屬間關係者，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1款、第2款、第3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按刑法第222條第1項之加重強制性交罪，除第2款規定對未滿14歲之男女犯之者外，別無對於14歲以上、未滿18歲之男女犯之者，亦列為加重強制性交罪之規定。如行為人對於12歲以上、未滿14歲之精神、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少年犯強制性交罪者，構成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2款、第3款之加重強制性交罪，僅依該條款處以該罪之法定刑7年以上有期徒刑。而行為人如對於同屬14歲以上、未滿18歲之精神、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少年犯強制性交罪者，構成刑法第222條第項第3款之加重強制性交罪，再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加重其刑，不啻二度加重其刑，顯失公平；是就此情形，應以其對14歲以上、未滿18歲之少年犯刑法第221條第1項強制性交罪，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加重其刑，並與所犯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3款之強制性交罪，依法條競合原則，擇一適用之，始為適法（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096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㈡經查：
　⒈被害人甲女係00年0月出生之人，其於112年4月間已滿14歲；被害人乙女係000年0月0日出生之人，其於112年間係未滿14歲之人，有真實姓名對照表2份在卷可查（見不公開卷第9、11頁）。
　⒉被告對被害人甲女、乙女為撫摸胸部、生殖器、臀部等行為，主觀上係在滿足性慾，客觀上亦足以刺激他人之性慾，均屬猥褻行為。　
　⒊被告對甲女為性交、猥褻行為，及對乙女為猥褻行為時，均未詢問其等意願，亦未經過甲女、乙女同意，被告知悉自己行為違反其等意願等情，業據被告供認明確（見本院卷一第94、95頁）；又被告對乙女為侵害程度較高之性交行為時，自亦不可能得乙女同意，而知悉違反乙女之意願，是被告對甲女、乙女所為上開性交、猥褻行為均係違反甲女、乙女之意願，構成違反被害人意願之方法，而符合強制構成要件。
　⒋核被告就犯罪事實欄一㈠所為，係犯刑法第222條第1項3款對心智缺陷之女子犯強制性交罪；其就犯罪事實欄一㈢所為，係犯刑法第224條之1、第222條第1項第3款對心智缺陷之女子犯強制猥褻罪。至被告對甲女為犯罪事實欄一㈠、㈢所示行為時，甲女雖屬14歲以上未滿18歲之人，揆諸上開說明，均不再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加重其刑。
　⒌核被告就犯罪事實欄一㈡所為，係犯刑法第222條第1項2款對未滿十四歲之女子犯強制性交罪；其就犯罪事實欄一㈣所為，係犯刑法第224條之1、第222條第1項第2款對未滿十四歲之女子犯強制猥褻罪。公訴意旨雖認被告就犯罪事實欄一㈡部分，亦犯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3款對心智缺陷之女子犯強制性交罪，惟本院既認被告並未明知或預見乙女為心智缺陷之人，即無從對被告論以該款之罪，又此部分僅涉及加重條件之變更，仍屬構成要件及法條相同之罪，自無庸變更起訴法條。
　⒍被告與甲女、乙女案發時同住在安中路住處，為家長家屬或家屬間關係，被告上開所犯均屬於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2款之家庭暴力罪，惟因家庭暴力防治法之上開條文並無罰則規定，是均僅依刑法規定予以論罪科刑。
　⒎被告上開所犯數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共11罪）。
　㈢爰審酌被告於案發時與丙女係同居男女朋友關係，其與丙女及甲女、乙女、丁男共同居住在安中路住處，甲女、乙女均稱呼其「爸爸」，雙方相處猶如父女，被告本應善待甲女、乙女，竟對甲女、乙女為上開強制性交、強制猥褻行為，且次數共達11次，甚為可責；兼衡其年紀、素行（前曾犯竊盜、侵占案件，經法院判處罪刑，詳卷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記錄表）、犯罪方法及所生侵害、智識程度（學歷為高中肄業）、家庭狀況（離婚、育有一名子女、現已成年）、經濟狀況（職業為版模工、每月收入約新臺幣4至5萬元）；及參酌被告就罪事實欄一㈠、㈢部分雖坦承強制性交、強制猥褻之事實，但否認預見甲女係心智缺陷之人；就罪事實欄一㈣部分坦承全部犯罪事實；而就犯罪事實欄一㈡部分全部否認犯罪事實之犯後態度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另本院考量被告所犯各罪之罪質、犯罪時間、地點、方法等犯罪情節及所生危害，認如以實質累加之方式定應執行刑，則處罰之刑度顯將超過其行為之不法內涵，而違反罪責原則，因生命有限，刑罰對被告造成之痛苦程度，係隨刑度增加而生加乘效果，而非以等比方式增加，是則以隨罪數增加遞減其刑罰之方式，當足以評價被告行為之不法性之法理（即多數犯罪責任遞減原則），定應執行之刑如主文所示。
參、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以：㈠被告於甲女就讀國小6年級時即108年（起訴書誤載為109年，業據檢察官當庭更正）9月後，甲女未滿14歲時，在安中路住處之房間內，以違反甲女意願之方法，以陰莖插入甲女陰道內，對甲女為強制性交行為1次。㈡於110年10月甲女滿14歲後至112年2月28日前某時，在安中路住處之房間內，以違反甲女意願之方法，以陰莖插入甲女陰道內，對甲女為強制性交行為1次。因認被告就㈠部分係涉犯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對未滿十四歲、心智缺陷之女子犯強制性交罪；就㈡部分則係涉犯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3款對心智缺陷之女子犯強制性交罪。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被害人之為證人，與通常一般第三人之為證人不侔。被害人就被害經過所為之陳述，其目的在於使被告受刑事訴追處罰，與被告處於絕對相反之立場，其陳述或不免渲染、誇大。是被害人縱立於證人地位具結而為指證、陳述，其供述證據之證明力仍較與被告無利害關係之一般證人之陳述為薄弱。從而，被害人就被害經過之陳述，除須無瑕疵可指，且須就其他方面調查又與事實相符，亦即仍應調查其他補強證據以擔保其指證、陳述確有相當之真實性，而為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者，始得採為論罪科刑之依據，非謂被害人已踐行人證之調查程序，即得恝置其他補強證據不論，逕以其指證、陳述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6017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此部分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之供述，及證人甲女、乙女、丙女、丁男之證述，及性侵害代號與真實姓名對照表4份、性侵害犯罪事件通報表2份、現場平面圖2紙、現場照片10張、甲女於偵查中所標示之人體圖、手繪圖及手寫文字4紙等件，為其論據。訊據被告堅詞否認有於上開時間、地點對甲女為強制性交行為之行為，辯稱：伊沒有在甲女讀國小6年級時對其為強制性交行為等語。
四、經查：
　㈠證人甲女雖於偵查中、本院審理時證稱：「(問：你剛才寫說『爸爸的小鳥來碰我小妹妹』，『碰』是指有插進去嗎？)(被害人點頭)。」；「(問：爸爸的小鳥有沒有在你的小妹妹裡面動來動去？)（被害人在紙上上面寫忘了)。」；「(問：爸爸把他的小鳥插進你的小妹妹是在什麼地方？)(被害人在平面位置圖上面的『床鋪』打勾)。」；「(問：爸爸把他的小鳥插進你的小妹妹時，你在床上是什麼姿勢？)(被害人在紙上寫『躺』再寫『我』)。」；「(問：那爸爸是什麼姿勢呢？)(被害人『爬』)。」；「(問：第一次發生這樣的事情是什麼時候？)(被害人寫小六)。」；「(問：小六第一次發生這樣的事後到今年228間，還有無發生過這樣的事情？)(被害人點頭)。」；「(問：你是指爸爸趴著嗎？)(被害人點頭)。」：「(問：爸爸用趴著姿勢是有動還是都沒有動？)(被害人寫「有」)」；「（問：小六發生時，妳哥哥跟妹妹都在床上，除了那次以外，還有無另外一次爸爸對妳做這樣的事情？就是第一次發生後有無發生第二次？）有。」等語（見偵他卷第27、28頁、本院卷一第291、292、299頁）。且證人乙女於偵查中、本院審理時證稱：「(問：爸爸除了對你這樣做以外，你還知不知道爸爸有對誰這樣做？)我有看過爸爸對姐姐做一樣的事情。」；「(問：你看過幾次爸爸對姐姐這樣做？)超過一次，次數我記不得了。」；「（《提示偵他卷第56頁筆錄》問：檢察官問妳『爸爸除了對妳這樣做以外，妳還知不知道爸爸有對誰這樣做』，妳回答『我有看過爸爸對姐姐做一樣的事情』，甲○○把他的小鳥放進姐姐的小妹妹時，妳記不記得妳當時在唸哪個學校？）○○國小。」；「（問：『甲○○把他的小鳥放進姐姐的小妹妹』這樣的事情是只有一次，還是超過一次？）很多次。」等語（見偵他卷第56頁、本院卷一第372、375頁）。證人丁男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問：你有沒有看過甲○○用他的小鳥插進去你大妹尿尿的地方？）有。」；「（問：你除了那一次以外，還有沒有看到另外一次甲○○把他的小鳥插進你大妹的小妹妹？）很多次。」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63、364頁）。
　㈡證人甲女雖指訴，被告在其就讀國小6年級時被告對其第1次為「小鳥插進小妹妹」行為，國小6年級第一次發生後到112年2月28日前，被告亦曾對甲女為上開行為，證人乙女、丁男固亦證稱曾見過被告對以為上開行為。然依據證人丙女於偵查中證稱：伊是110年6月8日搬到安中路住處等語（見偵一卷第87頁），則108年9月間甲女讀國小6年級時，證人丙女、甲女、乙女、丁男均尚未住在安中路住處，公訴意旨認被告在安中路住處對甲女為強制性交行為，即非無疑。又參以本案司法詢問員曾筱珊於偵查中證稱：甲女可以表達今天、昨天、前天是星期幾，也可以說出今天是112年4月21日，可以分辨上午建立關係的時間是早上，但無法分辨一週有幾天；乙女可以分辨今天星期幾，昨天、前天跟後天都可以回答正確，知道今天是112年4月，但日期不曉得、缺乏抽象的概念等語（見偵他卷第26頁、第58頁），堪認甲女、乙女對於分辨時間點之能力均有不足；而證人丁男為中度智能障礙之人，其分辨時間點之能力應不可能更勝於甲女、乙女。則證人乙女、丁男所證曾見過被告對甲女為「小鳥插進小妹妹」行為，非無可能是被告所坦承之112年4月所發生之事，尚不足據以補強甲女所指訴此部分被害事實。此外，檢察官所提其他證據亦均不足補強被告有於108年9月間、110年10月間至112年2月28日前曾對甲女為強制性交行為，即無從僅憑甲女之指訴遽對被告為有罪之認定。
五、綜上所述，公訴意旨雖依證人甲女之指訴，認被告尚另對甲女為此部分犯行，然公訴人所提其他證據均不足補強甲女此部分指訴，而容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事證足以證明，揆諸上開說明，要屬不能證明犯罪，自應就被告此部分犯行均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坤城起公訴，檢察官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0　　日
　　　　　　　　　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黃琴媛
　　　　　　　　　　　　　　　　　　　法　官　謝　昱
　　　　　　　　　　　　　　　　　　　法　官　陳鈺雯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李文瑜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21條
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而為性交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222條
犯前條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
一、二人以上共同犯之。
二、對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犯之。
三、對精神、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人犯之。
四、以藥劑犯之。
五、對被害人施以凌虐。
六、利用駕駛供公眾或不特定人運輸之交通工具之機會犯之。
七、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犯之。
八、攜帶兇器犯之。
九、對被害人為照相、錄音、錄影或散布、播送該影像、聲音、電磁紀錄。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224條
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24條之1
犯前條之罪而有第222條第1項各款情形之一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附表
		編號

		犯罪事實

		罪名及宣告刑



		1

		犯罪事實欄一㈠

		甲○○對心智缺陷之女子犯強制性交罪，共肆罪，各處有期徒刑柒年肆月。



		2

		犯罪事實欄一㈡

		甲○○對未滿十四歲之女子犯強制性交罪，共貳罪，各處有期徒刑柒年捌月。



		3

		犯罪事實欄一㈢

		甲○○對心智缺陷之女子犯強制猥褻罪，共參罪，各處有期徒刑參年貳月。



		4

		犯罪事實欄一㈣

		甲○○對未滿十四歲之女子犯強制猥褻罪，共貳罪，各處有期徒刑參年。







 
 
【卷宗簡稱對照表】　　
一、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3年度侵訴字第50號卷3宗：本院卷一、二、本院不公開卷。
二、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他字第2356號卷1宗：偵他卷。
三、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5650號卷1宗：偵二卷。  
四、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3282號卷1宗：偵三卷。
五、南市警婦偵字第1120258720號卷1宗：警一卷。
六、南市警婦偵字第1120259044號卷1宗：警二卷。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訴字第50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成輝



指定辯護  本院公設辯護人 林宜靜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15649號、第15650號、第2328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甲○○犯如附表所示各罪，各處如附表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拾年。
其餘被訴部分無罪。 
　　犯罪事實
一、甲○○為代號AC000-A112123A號女子（下稱丙女）之同居人。代號AC000-A112123號女子（民國00年0月生，下稱甲女）、代號AC000-A112122號女子（000年0月生，下稱乙女）均為丙女之女兒，代號AC000-A112122B號男子（下稱丁男）為丙女之子。其等5人原共同居住在臺南市安南區安中路某住處（地址詳卷，下稱安中路住處），詎甲○○竟分別對甲女、乙女為以下行為：
　㈠甲○○依其與甲女日常相處互動情形，預見甲女係心智缺陷之人，竟於112年4月初至同年4月17日其搬離安中路住處前之期間內某4日，分別基於縱對心智缺陷之女子為強制性交亦不違背其本意之犯意，於上開住處內，以違反甲女意願之方法，其中2日各以陰莖插入甲女陰道內之方式，另2日各以手指插入甲女陰道內之方式，而對甲女為強制性交行為得逞共4次。
　㈡甲○○於110年9月間（乙女就讀國小5年級時）至112年4月17日其搬離安中路住處前之期間內某2日，分別基於對未滿14歲之女子為強制性交之犯意，各於上開住處之床上、地舖上，以違反乙女意願之方法，以手撫摸乙女之生殖器、胸部，並以舌舔乙女之胸部後，再以手指、陰莖插入乙女之陰道內，而對乙女為強制性交行為得逞共2次。
　㈢甲○○於112年4月初至同年4月17日其搬離安中路住處前之期間內某3日，在上開住處內，分別基於縱對心智缺陷之女子為強制猥褻亦不違背其本意之犯意，以違反甲女意願之方法，以手撫摸甲女之胸部、生殖器、臀部，而對甲女為強制猥褻行為共3次。
　㈣甲○○於112年4月初至同年4月17日其搬離安中路住處前之期間內某2日，在上開住處內，分別基於對未滿14歲之女子為強制猥褻之犯意，以違反乙女意願之方法，以手撫摸乙女之胸部、生殖器、臀部，而對乙女為強制猥褻行為共2次。
二、案經臺南市政府、丙女訴由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及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報告該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查本案以下所引用屬傳聞證據性質之證據，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中表示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一第93頁、第199頁、第200頁），本院審酌該證據作成之情況，認均無不適當情事，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均有證據能力。
貳、有罪部分
一、訊據被告固然坦承伊知悉甲女、乙女之年紀，且有於犯罪事實欄一㈠、㈢、㈣所載時間、地點，各以上述方式，對甲女為強制性交、強制猥褻行為，及對乙女為強制猥褻行為等事實，惟辯稱：伊不知道甲女、乙女係智能障礙之人，且伊不曾對乙女為強制性交行為云云。經查：
　㈠被告係丙女之同居人，甲女、乙女、丁男均為丙女之子女，其等5人原共同居住在安中路住處，被告於112年4月17日搬離安中路住處；被告知悉甲女、乙女之年紀，其基於強制性交之犯意，分別於犯罪事實欄一㈠所載時間、地點，以犯罪事實欄一㈠所載方法，對甲女為強制性交行為得逞共4次；其復基於強制猥褻之犯意，分別於犯罪事實欄一㈢、㈣所載時間、地點，以犯罪事實欄一㈢、㈣所載方法，分別對甲女為強制猥褻行為共3次，及對乙女為強制猥褻行為共2次等事實，業據被告坦承不諱（見偵一卷第167、168頁、本院卷一第92、95、97、98頁、第196至199頁），核與證人即被害人甲女、乙女於偵查中及本院審理時之證述（見偵他卷第23至30頁、第51至59頁、本院卷一第291、299、302、303、372、375）、證人丙女於偵查中之證述（見偵一卷第85至89頁）、證人許育馨於警詢時、偵查中之證述（見警二卷第29至32頁、偵二卷第35至38頁）、證人丁男於本院審理時之證述（見本院卷一第363、366頁）情節相符，並有性侵害代號與真實姓名對照表4份、性侵害犯罪事件通報表2份、現場平面圖2紙、現場照片10張、甲女於偵查中標示之人體圖、手繪圖及手寫文書共4紙、乙女之學籍資料表、甲女之國中學籍資料表各1份在卷可稽（見本院不公開卷第3至11頁、第31頁、第42頁、偵二卷密封資料袋、警一卷第31至33頁、警一卷第35至39頁、偵他卷第39至45頁），足認被告此部分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是以，被告於犯罪事實欄一㈠、㈢、㈣所載時間、地點，分別以上開方式，對甲女為強制性交、強制猥褻犯行，及對乙女為強制猥褻犯行，均堪以認定。
　㈡被告於犯罪事實欄一㈡所載時間、地點，對乙女為強制性交行為2次之事實，有以下證據可證：
　⒈證人乙女於偵查中證稱：「(問：你之前住在安中路這邊對不對？)(被害人點頭)。」；「(問：安中路那邊有幾個人一起住？)5個人，就我、姐姐、哥哥、爸爸跟媽媽。」；「（《提示安中路現場照片7、8、9》問：這是你住的地方的照片嗎？）是。」；「(問：你是睡在床鋪上面嗎？)對，有我、姐姐跟哥哥。」；「(問：媽媽睡哪裡？)地鋪靠近我們的位置，爸爸也是睡在地鋪。」；「《提示警員製作現場平面圖》問：這張平面圖是否有畫出你們家的東西的大概擺放位置？)是。」；「（問：爸爸媽媽跟哥哥姐姐睡的位置像這張現場平面圖的樣子？)對，我睡哥哥跟姐姐的中間。」；「問：(爸爸叫什麼名字？)甲○○。」；「(問：爸爸有每天都跟你們一起住？)有。」；「(《提示成年女性人體圖私密處》你都稱這地方是？)小妹妹。」；「(《提示成年女性人體圖胸部》問：這邊的部位你都怎麼稱呼？)ㄅㄥ(三聲)ㄋㄟㄋㄟ。」；「(《提示成年男性人體圖下體》問：這部位你都怎麼叫？)小鳥。」；「(問：你有跟誰發生什麼事情，才會去醫院檢查？)爸爸。」；「(問：爸爸跟你發生什麼事情？)爸爸一直用我的下面。」；「(問：你說的下面是指哪裡？)(手指女性人體圖的下面器官)。」；「(問：你指的這個下面器官是你剛說的小妹妹？)對。」；「(問：你說爸爸一直用你的下面，是用什麼地方用你的小妹妹？)(被害人圈出男性人體圖陰莖及手的部位)。」；「(問：爸爸用手怎麼用你的下面？)有用一根手指頭來回摸。」；「(問：你剛剛圈出來的爸爸的小鳥怎麼用你的小妹妹？)爸爸有把小鳥放進去小妹妹裡面。」；「(問：爸爸的小鳥放進去你的小妹妹裡面後，有沒有做什麼動作？)前後移動。」；「(問：爸爸的小鳥放進去你的小妹妹的地方是在哪裡？)在家裡。」；「(《提示住家現場照片》問：是在哪個地方？)在地鋪跟彈簧床上都有。」；「(問：在地鋪這邊跟在彈簧床這邊是同一次嗎？)是不同時間。」；「(問：你記得爸爸第一次這樣對你是在什麼時候？)不記得。」；「(問：是先在地鋪或者是彈簧床發生的？)先在床上發生過。」；「(問：在彈簧床上發生過幾次？)有超過一次。」；「(問：在地鋪上面發生過一次或超過一次？)超過一次。」等語（見偵他卷第52至55頁）。
　⒉證人乙女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問：妳剛剛提到甲○○有用他尿尿的地方用妳尿尿的地方？）是。」；「（《提示警一卷第38頁照片》問：甲○○對妳做這件事情，是有發生在床上也有發生在地鋪嗎？）都有。」；「《提示警一卷第38頁照片》問：這個地方是否為妳與媽媽、哥哥、姐姐、甲○○曾一起住的地方？）是。」；「（問：妳剛剛說甲○○有在床上對妳做這件事情，是否記得過程？）（乙女書寫後庭呈）」；「（問：妳寫『他用手摸我的下體，然後就慢慢摸我的胸部、舔胸部，然後用小鳥弄我的下體』，是否如此？）是。」；「（問：妳寫『他用小鳥弄我的下體』，他有插進去妳的下體裡面嗎？）有。」；「（問：他有前後移動嗎？）有。」；「（問：妳寫『他用手摸我的下體』，當時是隔著妳內褲摸或伸進去內褲裡？）伸進去。」；「（問：他後來有把妳的內褲脫掉嗎？或是拉下來？或是其他？）拉下來。」；「（問：他用手摸妳下體的時候，他的手指頭有沒有插入妳下體？）有插進去。」；「（問：所以這次被告的手、小鳥都有插入妳下體？）是。」；「（問：妳剛剛說地板上也有過，在地板上比較記得的情況，可以再說明一下嗎？有先用手摸妳嗎？）有。」；「（問：他用手摸妳哪裡？）就跟剛剛那張紙寫的一樣。」；「（問：所以在地上那次，甲○○的手指頭也有摸妳下體？）有。」；「（問：這次手指頭也有插進去？）有。」；「（問：這次也有撫摸妳的胸部、舔胸部嗎？）有。」；「（問：甲○○尿尿地方也有插入妳的下體嗎？）有。」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80頁、第384至386頁）。此外，復有乙女於偵查中所標示之人體圖及手寫文書3紙、於本院審理時之手寫文書1紙附卷可參（見偵他卷第69至73頁、本院卷一第409頁）。
　⒊證人甲女於偵查中證稱：「(問：剛剛人體圖裡面你有把小鳥圈起來，小鳥有做什麼事情？)(被害人於圖畫㈠我的身體下體部位框出一個正方形，箭頭指出去寫小妹妹，在我的身體右邊畫出長條形的圖案，箭頭指出寫小鳥、爸爸、碰，在圖的右手邊寫出爸爸的小鳥來碰我的小妹妹)。」；「(問：你剛才寫說『爸爸的小鳥來碰我小妹妹』，『碰』是指有插進去嗎？)(被害人點頭)。」；「(問：爸爸把他的小鳥插進你的小妹妹是在什麼地方？)(被害人在平面位置圖上面的『床鋪』打勾)。」；「(問：爸爸把他的小鳥插進你的小妹妹時，你在床上是什麼姿勢？)(被害人在紙上寫『躺』再寫『我』)。」；「(問：那爸爸是什麼姿勢呢？)(被害人『爬』)。」；「(問：你是指爸爸趴著嗎？)(被害人點頭)。(問：你有沒有看過爸爸對妹妹做一樣的事情？)(被害人點頭)。」；「(問：一次還是超過一次？)(被害人沉默)。」；「(問：一次？)(被害人點頭)。」；「問：(那一次在哪裡發生的？)家裡。」等語（見偵他卷第25至29頁）。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問：《提示偵他卷第28頁筆錄，偵他卷第37頁甲女手繪圖》這是之前檢察官有問妳『妳有沒有看過爸爸對妹妹做一樣的事情？』這個地方妳再回想一下，妳說妳有看到爸爸對妹妹做一樣的事情，當時妳看到的情形是在床上做呢？還是地舖做？還是兩個地方都有做過？）有看過，在床上看過，其他地方沒有。」；「（問：妳看到的過程與妳之前畫的圖很像嗎？《提示偵他卷第37頁甲女手繪圖》對。」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92、294頁）。
　⒋證人丁男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提示偵他卷第55頁筆錄，乙女筆錄》問：你另外一個小妹也說她在床上被甲○○用他的小鳥插進去她的『小妹妹』裡面，也就是她尿尿的地方，跟剛剛你大妹的情形是一樣的，你有沒有看過甲○○把他的小鳥放進你另外一個妹妹的『小妹妹』裡？）有。」；「（問：『甲○○把他的小鳥放進你小妹妹尿尿的地方』這件事情，你是看過一次還是看過一次以上？）很多次。」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64、365頁）。
　⒌綜上，乙女於偵查中、本院審理時指訴被告曾在安中路住處之床上、地鋪上，以手撫摸乙女之生殖器、胸部，並以舌舔乙女之胸部後，再以手指、陰莖插入乙女之陰道內等行為，前後證述一致；且證人甲女、丁男均證稱曾見過被告對乙女為性交行為（「小鳥」插進「小妹妹」）乙情；復參以卷附安中路住處之現場平面圖及照片所示（見警卷第33、37、38頁），該住處為套房，僅衛浴設備另外隔間，其餘部分為單一空間，僅有一張床，地上有地鋪；換言之，居住成員除使用衛浴設備外，進行日常吃飯、睡覺、休閒等活動時均無其他空間相隔，所有居住成員係在同一空間中共同生活起居，均可互相觀望、耳聞彼此舉止、言語，且甲女、乙女、丁男均在學中，生活作息亦相近，是甲女、丁男均曾見過被告對乙女為性交行為，應屬合理，而堪可採信，適足補強乙女上開指訴。又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供稱：伊知道伊的行為是錯誤的，違反乙女之意願等語（見本院卷一第95頁）。雖被告於本案僅坦承對乙女為強制猥褻行為，然其對乙女為猥褻行為，尚知悉違反乙女之意願，則其對乙女為侵害程度較高之性交行為時，自亦知悉違反乙女之意願。是被告於犯罪事實欄一㈡所載時間、地點，對乙女為強制性交行為2次之事實，亦堪可認定。
　㈢關於被告是否預見甲女、乙女係心智缺陷之人之犯意認定：
　⒈查被害人甲女、乙女分別為中度智能障礙、輕度智能障礙之人，此有甲女、乙女之身心障礙證明、甲女、乙女新樓醫院心理衡鑑報告單各1份附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43頁、第45至47頁數)，是以，甲女、乙女均為心智缺陷之人之客觀事實堪以認定。
　⒉證人許育馨於警詢時證稱：伊是臺南市立○○國中（名稱詳卷）資源班導師，甲女是伊班上的學生， 伊從她國一下學期開始至國三下學期擔任她的導師，甲女是有通過特殊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鑑定，鑑定是輕度智能障礙，她比較沒有辦法去表達她想說的事情，可能要引導式的讓她說出來，機械式的記憶是沒問題，例如國文注釋的背誦，單一明確的答案是可以的，但是抽象或是需要理解的記憶就有困難，她接受指令要很單一、很具體性，她一年級的時候還可跟同學正常的互動只是反應慢，從二年級升三年級的時候整體表現就變得很退縮，她原本是很信任伊，後來連伊跟她說話，她都不敢回答，要用寫的，寫在本子上或紙條上面等語（見警二卷第29至30頁）。足認甲女之智能障礙情形確已影響其日常應對、表達及人際互動。
　⒊參以被告於本院訊問及審理時供稱：伊於113年4月8日入監前與丙女同居4年，住在安中路1年多，後來搬去永康，永康只有伊與丙女、丁男同住，甲女、乙女去高雄讀書；伊平常會跟三個小孩聊天，會接甲女放學；伊問過丙女關於丁男之狀況，丙女說丁男為中度智能障礙之人等語（見偵一卷第127頁、本院卷二第40頁）。又甲女為00年0月出生之人，其與被告同住安中路住處時已就讀國中，並非稚幼孩童，一般人值此年齡，已具備基本理解及表達能力，但由甲女於112年4月21日檢察官訊問時，及其於113年10月15日本院審理時進行交互詰問之過程可知，甲女之理解與表達能力相當有限，僅能表達簡單字語，需輔以繪圖、書寫方式說明。此參諸本案司法詢問員曾筱珊於偵查中證稱：甲女可以表達今天、昨天、前天是星期幾，也可以說出今天是112年4月21日，可以分辨上午建立關係的時間是早上，但無法分辨一週有幾天、無法辨識沒有數字的時鐘。針對數字概念可以數數，分辨數量多寡、分辨顏色，但不具有加減的能力，空間概念也較缺乏，確認她形容動作的動詞，當事人可以分辨放、捏、摸、打、推、拉、抱及親，也可分辨感受性問題(開心、傷心、生氣、害怕），當事人思考時間較長，表達能力不足等語（見偵他卷第26頁）。足見甲女之理解及表達能力確迥異於同齡之人，通常智識之人與甲女僅需片刻相處，即可輕易察覺，被告與甲女同住在安中路住處1年多，以父女關係日常相處，應已發覺甲女之心智與一般少年不同。況被告知悉丁男亦為中度智能障礙之人，而瞭解與中度智能障礙之人相處情形，其長期與甲女、丁男同住在安中路住處，該處僅為一套房，除衛浴設備以外，居住成員間並別無其他獨立空間，故彼此互動關係緊密，個人吃飯、睡覺、休閒等日常舉止均互相陪伴左右，甲女、丁男均稱呼被告為「爸爸」，顯見其等互動親密，猶如親子關係，被告在如此長期、互動緊密之相處下，自能察覺甲女之表達與反應能力與丁男相近，而預見甲女為心智缺陷之人。
　⒋乙女雖為輕度智能障礙之人，但其程度僅為輕度，而輕度智能障礙之人，通常在較為繁瑣、複雜事務等方面之表現不如常人，而就日常生活一般事務之表現則為普通或略為低下，未必有特別明顯不如常人之情形，是一般人如未深入瞭解，未必可察覺異狀。參以乙女於112年4月24日檢察官訊問時及113年10月29日本院審理時之作證過程，其理解及表達能力較甲女高，並能以手寫方式完整敘述被害過程（見本院卷一第409頁），堪認乙女之智能障礙情形對其應對、表達及人際互動之影響較低，被告或有可能未察覺乙女之智能障礙情形，是其堅稱不知悉乙女為輕度智能障礙之人乙情非無可信，此外，復無其他積極證據證明被告明知或預見乙女為智能障礙之人，公訴意旨雖認被告明知乙女為智能障礙之人云云，即難遽採。
　㈣被告及其辯護人雖以前詞置辯，惟經查與上開證據不符，被告所辯應屬卸責之詞，難以信採。
　㈤綜上所述，被告上開犯行堪以認定，本案事證明確，應依法
　　論罪科刑。
二、論罪科刑
　㈠按所謂猥褻行為，係指性交以外，在客觀上足以誘起他人性慾，在主觀上足以滿足自己性慾之一切行為而言（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60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所謂「違反其意願之方法」，並不以類似同條項前段所列舉之強暴、脅迫、恐嚇或催眠術等方法為必要，祇要行為人主觀上具備侵害被害人性自主之行使、維護，以任何違反被害人意願之方法為性交者，均屬之（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360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再按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家庭暴力，指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 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所謂家庭暴力罪，指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規定之犯罪；本法所定家庭成員，包括下列各員及其未成年子女：現有或曾有同居關係、家長家屬或家屬間關係者，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1款、第2款、第3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按刑法第222條第1項之加重強制性交罪，除第2款規定對未滿14歲之男女犯之者外，別無對於14歲以上、未滿18歲之男女犯之者，亦列為加重強制性交罪之規定。如行為人對於12歲以上、未滿14歲之精神、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少年犯強制性交罪者，構成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2款、第3款之加重強制性交罪，僅依該條款處以該罪之法定刑7年以上有期徒刑。而行為人如對於同屬14歲以上、未滿18歲之精神、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少年犯強制性交罪者，構成刑法第222條第項第3款之加重強制性交罪，再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加重其刑，不啻二度加重其刑，顯失公平；是就此情形，應以其對14歲以上、未滿18歲之少年犯刑法第221條第1項強制性交罪，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加重其刑，並與所犯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3款之強制性交罪，依法條競合原則，擇一適用之，始為適法（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096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㈡經查：
　⒈被害人甲女係00年0月出生之人，其於112年4月間已滿14歲；被害人乙女係000年0月0日出生之人，其於112年間係未滿14歲之人，有真實姓名對照表2份在卷可查（見不公開卷第9、11頁）。
　⒉被告對被害人甲女、乙女為撫摸胸部、生殖器、臀部等行為，主觀上係在滿足性慾，客觀上亦足以刺激他人之性慾，均屬猥褻行為。　
　⒊被告對甲女為性交、猥褻行為，及對乙女為猥褻行為時，均未詢問其等意願，亦未經過甲女、乙女同意，被告知悉自己行為違反其等意願等情，業據被告供認明確（見本院卷一第94、95頁）；又被告對乙女為侵害程度較高之性交行為時，自亦不可能得乙女同意，而知悉違反乙女之意願，是被告對甲女、乙女所為上開性交、猥褻行為均係違反甲女、乙女之意願，構成違反被害人意願之方法，而符合強制構成要件。
　⒋核被告就犯罪事實欄一㈠所為，係犯刑法第222條第1項3款對心智缺陷之女子犯強制性交罪；其就犯罪事實欄一㈢所為，係犯刑法第224條之1、第222條第1項第3款對心智缺陷之女子犯強制猥褻罪。至被告對甲女為犯罪事實欄一㈠、㈢所示行為時，甲女雖屬14歲以上未滿18歲之人，揆諸上開說明，均不再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加重其刑。
　⒌核被告就犯罪事實欄一㈡所為，係犯刑法第222條第1項2款對未滿十四歲之女子犯強制性交罪；其就犯罪事實欄一㈣所為，係犯刑法第224條之1、第222條第1項第2款對未滿十四歲之女子犯強制猥褻罪。公訴意旨雖認被告就犯罪事實欄一㈡部分，亦犯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3款對心智缺陷之女子犯強制性交罪，惟本院既認被告並未明知或預見乙女為心智缺陷之人，即無從對被告論以該款之罪，又此部分僅涉及加重條件之變更，仍屬構成要件及法條相同之罪，自無庸變更起訴法條。
　⒍被告與甲女、乙女案發時同住在安中路住處，為家長家屬或家屬間關係，被告上開所犯均屬於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2款之家庭暴力罪，惟因家庭暴力防治法之上開條文並無罰則規定，是均僅依刑法規定予以論罪科刑。
　⒎被告上開所犯數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共11罪）。
　㈢爰審酌被告於案發時與丙女係同居男女朋友關係，其與丙女及甲女、乙女、丁男共同居住在安中路住處，甲女、乙女均稱呼其「爸爸」，雙方相處猶如父女，被告本應善待甲女、乙女，竟對甲女、乙女為上開強制性交、強制猥褻行為，且次數共達11次，甚為可責；兼衡其年紀、素行（前曾犯竊盜、侵占案件，經法院判處罪刑，詳卷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記錄表）、犯罪方法及所生侵害、智識程度（學歷為高中肄業）、家庭狀況（離婚、育有一名子女、現已成年）、經濟狀況（職業為版模工、每月收入約新臺幣4至5萬元）；及參酌被告就罪事實欄一㈠、㈢部分雖坦承強制性交、強制猥褻之事實，但否認預見甲女係心智缺陷之人；就罪事實欄一㈣部分坦承全部犯罪事實；而就犯罪事實欄一㈡部分全部否認犯罪事實之犯後態度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另本院考量被告所犯各罪之罪質、犯罪時間、地點、方法等犯罪情節及所生危害，認如以實質累加之方式定應執行刑，則處罰之刑度顯將超過其行為之不法內涵，而違反罪責原則，因生命有限，刑罰對被告造成之痛苦程度，係隨刑度增加而生加乘效果，而非以等比方式增加，是則以隨罪數增加遞減其刑罰之方式，當足以評價被告行為之不法性之法理（即多數犯罪責任遞減原則），定應執行之刑如主文所示。
參、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以：㈠被告於甲女就讀國小6年級時即108年（起訴書誤載為109年，業據檢察官當庭更正）9月後，甲女未滿14歲時，在安中路住處之房間內，以違反甲女意願之方法，以陰莖插入甲女陰道內，對甲女為強制性交行為1次。㈡於110年10月甲女滿14歲後至112年2月28日前某時，在安中路住處之房間內，以違反甲女意願之方法，以陰莖插入甲女陰道內，對甲女為強制性交行為1次。因認被告就㈠部分係涉犯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對未滿十四歲、心智缺陷之女子犯強制性交罪；就㈡部分則係涉犯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3款對心智缺陷之女子犯強制性交罪。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被害人之為證人，與通常一般第三人之為證人不侔。被害人就被害經過所為之陳述，其目的在於使被告受刑事訴追處罰，與被告處於絕對相反之立場，其陳述或不免渲染、誇大。是被害人縱立於證人地位具結而為指證、陳述，其供述證據之證明力仍較與被告無利害關係之一般證人之陳述為薄弱。從而，被害人就被害經過之陳述，除須無瑕疵可指，且須就其他方面調查又與事實相符，亦即仍應調查其他補強證據以擔保其指證、陳述確有相當之真實性，而為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者，始得採為論罪科刑之依據，非謂被害人已踐行人證之調查程序，即得恝置其他補強證據不論，逕以其指證、陳述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6017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此部分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之供述，及證人甲女、乙女、丙女、丁男之證述，及性侵害代號與真實姓名對照表4份、性侵害犯罪事件通報表2份、現場平面圖2紙、現場照片10張、甲女於偵查中所標示之人體圖、手繪圖及手寫文字4紙等件，為其論據。訊據被告堅詞否認有於上開時間、地點對甲女為強制性交行為之行為，辯稱：伊沒有在甲女讀國小6年級時對其為強制性交行為等語。
四、經查：
　㈠證人甲女雖於偵查中、本院審理時證稱：「(問：你剛才寫說『爸爸的小鳥來碰我小妹妹』，『碰』是指有插進去嗎？)(被害人點頭)。」；「(問：爸爸的小鳥有沒有在你的小妹妹裡面動來動去？)（被害人在紙上上面寫忘了)。」；「(問：爸爸把他的小鳥插進你的小妹妹是在什麼地方？)(被害人在平面位置圖上面的『床鋪』打勾)。」；「(問：爸爸把他的小鳥插進你的小妹妹時，你在床上是什麼姿勢？)(被害人在紙上寫『躺』再寫『我』)。」；「(問：那爸爸是什麼姿勢呢？)(被害人『爬』)。」；「(問：第一次發生這樣的事情是什麼時候？)(被害人寫小六)。」；「(問：小六第一次發生這樣的事後到今年228間，還有無發生過這樣的事情？)(被害人點頭)。」；「(問：你是指爸爸趴著嗎？)(被害人點頭)。」：「(問：爸爸用趴著姿勢是有動還是都沒有動？)(被害人寫「有」)」；「（問：小六發生時，妳哥哥跟妹妹都在床上，除了那次以外，還有無另外一次爸爸對妳做這樣的事情？就是第一次發生後有無發生第二次？）有。」等語（見偵他卷第27、28頁、本院卷一第291、292、299頁）。且證人乙女於偵查中、本院審理時證稱：「(問：爸爸除了對你這樣做以外，你還知不知道爸爸有對誰這樣做？)我有看過爸爸對姐姐做一樣的事情。」；「(問：你看過幾次爸爸對姐姐這樣做？)超過一次，次數我記不得了。」；「（《提示偵他卷第56頁筆錄》問：檢察官問妳『爸爸除了對妳這樣做以外，妳還知不知道爸爸有對誰這樣做』，妳回答『我有看過爸爸對姐姐做一樣的事情』，甲○○把他的小鳥放進姐姐的小妹妹時，妳記不記得妳當時在唸哪個學校？）○○國小。」；「（問：『甲○○把他的小鳥放進姐姐的小妹妹』這樣的事情是只有一次，還是超過一次？）很多次。」等語（見偵他卷第56頁、本院卷一第372、375頁）。證人丁男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問：你有沒有看過甲○○用他的小鳥插進去你大妹尿尿的地方？）有。」；「（問：你除了那一次以外，還有沒有看到另外一次甲○○把他的小鳥插進你大妹的小妹妹？）很多次。」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63、364頁）。
　㈡證人甲女雖指訴，被告在其就讀國小6年級時被告對其第1次為「小鳥插進小妹妹」行為，國小6年級第一次發生後到112年2月28日前，被告亦曾對甲女為上開行為，證人乙女、丁男固亦證稱曾見過被告對以為上開行為。然依據證人丙女於偵查中證稱：伊是110年6月8日搬到安中路住處等語（見偵一卷第87頁），則108年9月間甲女讀國小6年級時，證人丙女、甲女、乙女、丁男均尚未住在安中路住處，公訴意旨認被告在安中路住處對甲女為強制性交行為，即非無疑。又參以本案司法詢問員曾筱珊於偵查中證稱：甲女可以表達今天、昨天、前天是星期幾，也可以說出今天是112年4月21日，可以分辨上午建立關係的時間是早上，但無法分辨一週有幾天；乙女可以分辨今天星期幾，昨天、前天跟後天都可以回答正確，知道今天是112年4月，但日期不曉得、缺乏抽象的概念等語（見偵他卷第26頁、第58頁），堪認甲女、乙女對於分辨時間點之能力均有不足；而證人丁男為中度智能障礙之人，其分辨時間點之能力應不可能更勝於甲女、乙女。則證人乙女、丁男所證曾見過被告對甲女為「小鳥插進小妹妹」行為，非無可能是被告所坦承之112年4月所發生之事，尚不足據以補強甲女所指訴此部分被害事實。此外，檢察官所提其他證據亦均不足補強被告有於108年9月間、110年10月間至112年2月28日前曾對甲女為強制性交行為，即無從僅憑甲女之指訴遽對被告為有罪之認定。
五、綜上所述，公訴意旨雖依證人甲女之指訴，認被告尚另對甲女為此部分犯行，然公訴人所提其他證據均不足補強甲女此部分指訴，而容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事證足以證明，揆諸上開說明，要屬不能證明犯罪，自應就被告此部分犯行均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坤城起公訴，檢察官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0　　日
　　　　　　　　　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黃琴媛
　　　　　　　　　　　　　　　　　　　法　官　謝　昱
　　　　　　　　　　　　　　　　　　　法　官　陳鈺雯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李文瑜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21條
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而為性交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222條
犯前條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
一、二人以上共同犯之。
二、對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犯之。
三、對精神、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人犯之。
四、以藥劑犯之。
五、對被害人施以凌虐。
六、利用駕駛供公眾或不特定人運輸之交通工具之機會犯之。
七、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犯之。
八、攜帶兇器犯之。
九、對被害人為照相、錄音、錄影或散布、播送該影像、聲音、電磁紀錄。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224條
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24條之1
犯前條之罪而有第222條第1項各款情形之一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附表
編號 犯罪事實 罪名及宣告刑 1 犯罪事實欄一㈠ 甲○○對心智缺陷之女子犯強制性交罪，共肆罪，各處有期徒刑柒年肆月。 2 犯罪事實欄一㈡ 甲○○對未滿十四歲之女子犯強制性交罪，共貳罪，各處有期徒刑柒年捌月。 3 犯罪事實欄一㈢ 甲○○對心智缺陷之女子犯強制猥褻罪，共參罪，各處有期徒刑參年貳月。 4 犯罪事實欄一㈣ 甲○○對未滿十四歲之女子犯強制猥褻罪，共貳罪，各處有期徒刑參年。 
 
 
【卷宗簡稱對照表】　　
一、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3年度侵訴字第50號卷3宗：本院卷一、二、本院不公開卷。
二、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他字第2356號卷1宗：偵他卷。
三、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5650號卷1宗：偵二卷。  
四、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3282號卷1宗：偵三卷。
五、南市警婦偵字第1120258720號卷1宗：警一卷。
六、南市警婦偵字第1120259044號卷1宗：警二卷。
　　　　　　　　　
 


